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75號

原      告  阮光山  

訴訟代理人  蘇義洲律師

            黃郁婷律師

            林育如律師

被      告  川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昱霆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柯佾婷律師

            張家維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

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4,934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22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4,934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

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

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

原告起訴時聲明為：「1.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僱傭關係存

在。2.被告應自民國113年3月15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

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35,000元，及自上開應給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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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被

告應自113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末日提

繳700元至被告設立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4.被告應給付

原告2,878,6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5.如獲勝訴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6.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嗣於訴訟

中變更聲明為：「1.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僱傭關係存在。2.

被告應自113年3月15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次

月15日給付原告35,000元，及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被告應給付原告5

40,6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4.如獲勝訴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5.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等語，核屬減縮應受判

決事項之聲明，且被告並未表示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

論，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

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

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

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

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

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

確認法律關係之訴，茍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

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52年台上

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遭被告脅迫簽署文

件，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兩

造間之僱傭關係仍為存在，為被告否認，則兩造間之僱傭關

係是否仍繼續存在，即屬不明確，致使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

及權利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

以除去，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

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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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為越南國人，自100年5月起受雇於被告，從事焊接工

作。原告於113年3月11日告知主管「因越南家中有事情需要

處理，預計於113年4月15日返回越南，並於113年4月29日回

台灣，故需要請被告將護照返還予原告」，主管於當日以Li

ne通知原告，老闆已同意原告暫時返國。詎料，主管於113

年3月15日將上開LINE訊息收回，被告公司負責人更與仲介

當場要求原告簽署不知內容之文件，原告雖請求將文件攜回

觀看，但被告負責人與仲介卻脅迫原告當場簽立，否則不能

離開，被告無奈之下只能被迫簽署。原告事後始知悉該文件

為同意轉換雇主之書面，被告於113年3月18日填具相關申請

表後，勞動部以113年4月2日勞動發事字第1131017410號函

廢止原告之聘僱許可。

　㈡原告不熟識中文，被告公司負責人要求仲介與其配合，未讓

原告了解文件之內容，脅迫原告簽署文件，否則不能離開現

場，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兩造間轉換雇主之法律行為無

效，被告公司負責人與仲介以原告未簽署文件不能離開之方

式，使原告不得不簽署相關文件，已構成民法第92條第1項

本文之「脅迫」，原告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依民法第92條

第1項本文規定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縱認被告之行為

未構成「脅迫」，原告無從了解文件內容及簽署該文件後之

法律效果，又被迫簽署文件，簽署該文件非其原意，為不可

歸責原告之意思表示之「表示錯誤」，原告以起訴狀繕本之

送達，依民法第88條第1項本文規定，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

表示。

　㈢原告每月除基本薪資外，尚有經常性給付之獎金5,000元、

餐費津貼1,500元。被告自108年5月起未足額給付加班費，

另若員工有加班，當月會由加班費扣除300元餐費，此部分

應返還原告，原告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4條、第32

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499,199元。原告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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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度有特別休假19日未休，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請求被

告給付補償工資22,173元。被告自始向原告誆稱，待最後一

年再一次性給予等語，原告主張自100年5月至112年12月請

假應先抵扣休假，休假均休畢，再以事、病假扣薪，故依勞

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請求被告給付薪資14,582元等語。為

此，提起本件訴訟，確認兩造間僱傭契約存在，並請求被告

給付加班費、特休未休補償工資及薪資等語。

　㈣並聲明：

　1.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僱傭關係存在。

　2.被告應自113年3月15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次

月15日給付原告35,000元，及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3.被告應給付原告540,6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4.如獲勝訴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5.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抗辯：

　㈠原告未提出任何事假資料，僅憑口頭請假方式，即要求被告

准許15天事假，依勞工請假規則第7條及第10條，被告有權

請原告提出相關證明文件，無義務立即准假。原告因不滿被

告未立刻准假，主動提出終止兩造間之僱傭關係，被告請仲

介翻譯，提供中越雙語版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

作證明書之轉出文件供原告簽署，原告於簽署前已充分閱

讀，完全了解文件內容，且簽署後自主離開，被告不曾對原

告有任何詐欺、脅迫行為。原告提出「轉出要約之意思表

示」，已充分了解「轉出」即是與被告終止僱傭關係，被告

已為承諾之意思表示，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確定終止。

　㈡原告工作時間為上午8：00〜12：00、中間休息10分鐘即1

0：00〜10：10、中午午休時間12：00〜13：00、下午工作

時間13：00〜17：00、中間休息10分鐘即15：00〜15：10。

如因工作所需而延長工作時間，中間休息或食用晚餐時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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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30，17：30開始工作，直到21：00被告公司關

門。原告提前30分鐘至1小時抵達被告公司，被告主管多次

提醒原告，不要提早到達，因無法進行工作事項，非執行職

務，不會計入工作時間，被告不給付薪資。108年5月至113

年4月，原告每月延長工時較長，故一部分加班費列入薪資

明細表，另一部分加班費給付現金，並由原告當場確認時數

及金額後簽名按指印，被告並未短付加班費。另因被告設置

「職工福利委員會」，且原告為職工，依規定須按月繳300

元作為職工福利金，用於舉辦文康活動、社團活動、休閒旅

遊，原告亦同意每月一部分加班費扣300元作為職工福利

金。

　㈢兩造約定特別休假採行「曆年制」，依原告年資比例換算特

休天數。原告任職至113年4月9日，113年1月1日起至113年5

月7日有6.3天特別休假，原告已於113年1月29日休特別休假

1小時、113年1月30日休特別休假1天，剩餘5.175天特別休

假未休，被告已支付4.5天特休假未休之工資5,450元，故被

告僅應再給付特休未休0.675天之補償工資787元。此外，若

原告於每年度仍有特別休假未休完，被告會在核算年終獎金

同時核算原告特別休假未休之天數並折換成現金，連同年終

獎金放入紅包袋內一併發給原告。　　

　㈣原告主張被告違法扣薪部分：

　1.原告109年度享有特別休假15日，已於109年2月15日、109年

9月26日休假，尚有13日特別休假未休，折換成現金為10,30

9元。原告於109年2月7日、109年2月14日各請病假1.5小

時，於109年2月21日請事假8小時，原本應扣薪941元，被告

應再給付原告150元。原告於109年9月2日請事假8小時，原

告主張109年9月被扣薪793元應予返還，為無理由。

　2.原告110年度享有特別休假16日，已於110年2月20日休特別

休假1日，尚有15日特別休假未休，折換成現金為12,000

元。原告於110年7月8日請事假8小時、110年7月28日請事假

1.5小時、110年7月29日請事假8小時，原告主張110年7月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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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薪1,750元應予返還，為無理由。原告於110年11月22日請

事假4.5小時，應扣薪450元而扣薪550元，被告應再給付原

告100元。

　3.原告111年度享有特別休假17日，已於111年11月25日休特別

休假共0.5日，故尚有16.5日特別休假未休，折換成現金為1

3,895元。原告於111年3月1日請病假1小時，於111年3月22

日請事假6小時，應扣薪684元而扣薪700元，被告應再給付

原告16元。原告於111年6月24日請事假8小時，原告主張111

年6月被扣薪842元應予返還，為無理由。原告於111年11月2

5日下午請特別休假4小時，111年11月被扣薪421元，被告應

予返還。原告於111年12月22日請事假1小時，原告主張111

年12月被扣薪105元應予返還，為無理由。

　4.原告112年度享有特別休假18日，已於112年2月14日至112年

2月18日休5日、112年2月21日下午休5日、112年3月15日休1

日、112年4月18日下午休0.5日、112年4月19日至112年5月4

日休11日，共計休假18日，被告於112年發年終獎金同時給

付工資550元，原告應返還溢領之550元。原告於112年8月9

日、112年8月15日、112年8月28日各請病假8小時，應扣薪

2,640元而扣薪3,500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860元。原告於1

12年9月11日請病假2小時、112年9月21日請事假8小時，應

扣薪990元而扣薪1,458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468元。原告

於112年10月11日至112年10月13日請病假3日，應扣薪1,320

元而扣薪1,751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431元。原告於112年1

1月13日請病假1日、112年11月20日下午請病假0.5日、112

年11月28日下午請病假0.5日，應扣薪880元而扣薪2,042

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1,162元。

　5.合計被告應再給付原告薪資3,058元等語。

　㈤並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益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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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為越南國人，自100年5月受雇於被告，從事焊接工作，

於113年3月中旬告知主管，因越南家中有事情需要處理，預

計於113年4月15日返回越南，於113年4月29日回臺灣，即請

事假15日(自113年4月15日起至113年4月29日)，請被告將護

照返還原告等語。

　㈡原告於113年3月15日在「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

或工作證明書（中越雙語版）」上簽名。

　㈢被告於113年3月18日填具相關申請表，勞動部以113年4月2

日勞動發事字第1131017410號函廢止原告之聘僱許可。

　㈣原告主張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依民法第88條第1項本文之

規定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或依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

之規定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

　㈤原告112年3月前（含112年3月），月薪均依當年度基本工

資，另每月獎金5000元及餐費津貼，113年以後基本薪資為3

5,000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依民法第88條第1項本文或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規

定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是否合法？兩造間之僱傭關係

是否存在？

　1.按私文書之真正，如他造當事人有爭執者，則舉證人應負證

其真正之責；又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

印或有法院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

357條、第35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說明函及外國

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係以中越雙語版預先印製之文

件，而原告於上開文件親自簽名並按捺指印，並於說明函關

於因外國人工作不適任雙方協議轉出之說明欄位處另以越文

書寫補充說明等情，此有被告提出中越雙語版說明函及外國

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23頁，

勞專調字卷第84頁)，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

㈡】，是以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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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親自簽名，依上開規定，自應推定前開文書為真正，原

告主張沒有簽過說明函云云，自屬無據，並無可採。

　2.次按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

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

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因被詐欺或被脅迫

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民法第88條第

1項、第9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

誤，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依上開規定，表意人固得撤

銷其意思表示，惟主張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被脅迫而

為意思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本件原

告主張其係被脅迫，或意思表示錯誤，而簽署說明函及外國

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云云，然為被告所否認，依上

開規定及說明，原告自應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3.經查，證人李宣霈到庭結證稱：「…因為我到被告公司辦理

相關業務，當時被告公司要引進一位外籍員工，所以我跟主

管討論移工的問題。…當天下午我到被告公司的時候，原告

看到我跟我說他要聲請返鄉度假，我沒有接到訊息，我看到

現場的主管詢問是怎麼回事，當時現場主管有跟我說，原告

有口頭跟主管請假，但是主管說要等老闆開完主管會議下週

二再來決定是否給予原告時間可以返鄉度假，當時原告沒有

完全聽懂，還特別請我轉達意思給原告了解。當時沒有講什

麼原告就轉頭出去，差不多五六分鐘以後，原告再回頭進來

辦公室，跟老闆的媽媽陳小姐提出要求拿取護照訂機票，當

時陳小姐有跟原告說公司有說下週二開完主管會議再來決定

是否給你要求的時間回去，不用急著現在訂機票，陳小姐怕

原告聽不懂，還請我用越南語轉告原告。當時原告非常的不

高興，就跟我說不管怎麼樣，也要回去。如果老闆不同意，

他就終止僱用關係，要求轉出。當時陳小姐跟老闆問我說，

原告說什麼，我還特別問，你確認要我你剛才講的話轉達給

雇主知道嗎，原告說可以。所以我就把原告的話轉達給陳小

姐和老闆。當時老闆在場，看這種情況就順他的意思，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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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原告轉出。我打電話回公司，把移工轉出資料EMAIL給被

告公司，把資料印出來讓原告簽名。」等語(見本院卷第37

0、371頁)，參酌原告前於113年3月中旬，確曾以因越南家

中有事情需要處理，口頭向被告主管請事假15日(自113年4

月15日起至113年4月29日)，預計返回越南乙事【見不爭執

事項㈠ 】，核與證人李宣霈證述於上開時、地，協助兩造

翻譯溝通之事由相符。再者，原告簽立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

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均係中越雙語版，且原告尚在說明函

關於因外國人工作不適任雙方協議轉出之說明欄位處另以越

文書寫補充說明「因為我爸爸生病想請假，但公司不同意，

所以申請轉出」等字句，足證原告知曉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

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之內容，且經證人李宣霈協調翻譯說

明後，猶執意簽署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

書，與原告主張在不知內容之說明函等文件簽名云云，顯有

不符，自難認原告係因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被脅迫而

簽署上開文件。另原告雖以其曾與證人李宣霈交往分手，及

證人為被告之移工仲介，證述有偏頗被告，不足採信云云。

惟查，證人李宣霈為被告辦理其他移工工作業務，而在場協

助兩造翻譯協調，且其證述核與原告欲請事假返回越南，未

獲被告立即准許後，自行簽立中越雙語版說明函及外國人同

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等事實相符，況證人亦具結證述以

擔保其證詞之真正，實無甘冒偽證罪之風險而虛捏證詞為不

利原告證述之必要，是認證人所為前開證述，自堪採信。此

外，原告並未另行提出其他可證其所為同意轉換雇主之意思

表示係遭脅迫或意思表示錯誤之證據，是依前開事證，尚不

足以認定原告係遭脅迫或意思表示錯誤，而為同意轉換雇主

之意思表示。

　4.再按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之終止權屬形成權，於勞工行使其權

利時即發生形成之效力，不必得雇主之同意（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14號判決意旨、109年度台上字第2922號裁定

意旨參照）。查，兩造既於原告簽立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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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時即113年3月15日，雙方同意原告轉換

雇主，兩造間勞動契約終止之合意，則自斯時起兩造之僱傭

關係因合意終止而消滅，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

存在；及依勞動契約請求被告應自113年3月15日起至原告復

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35,000元，及自上

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32條之1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

499,199元，有無理由？

　　原告主張108年5月起至113年4月期間，依被告提供出勤打卡

記錄上下班時間，以每日工作時間8小時，加上中午休息時

間1時，自原告打卡上班時間起算，工作超過上開工作時間

及午休時間外，其餘至原告打卡下班時間，應屬加班時間，

被告應依附件一加班費計算明細表所示(見本院卷第255-314

頁)，給付原告短少之加班費499,199元等語，並引用被告之

出勤打卡資料為證(見勞專調字卷第131-148頁、本院卷第22

9-245頁)，惟被告否認。

　1.經查，被告就所屬員工規範之工作時間為8時至12時及13時

至17時，期間上、下午各休息10分(即10時至10時10分、15

時至15時10分)，中午12時至13時為午休時間。如有延長工

作時間，則自17時30分起至21時(即被告關門)期間，另17時

至17時30分為休息或用餐時間。又原告受雇於被告，從事焊

接工作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本院卷第4

39頁)，由此可知，原告應依上開時間服勞務，且延長工時

之工作時間應自17時30分起算。

　2.原告雖主張應依附件一所示打卡上班時間起算，工作超過8

小時工作時間及1小時午休時間外，其餘至原告打卡下班時

間，均屬加班時間云云。經查，依原告出勤打卡資料顯示，

原告常於8時前之6、7時期間到勤打卡，然原告於8時前提早

抵達被告公司期間，被告公司之動力電源尚未開通機台，原

告顯無法執行焊接工作。再者，原告係經常性於上開時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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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打卡，然經詢問原告提早打卡出勤期間，從事何項具體工

作內容時表示：「我要負責的工作有很多，我不記得我當時

做什麼事情，有時候我要修理壞掉的機械。」等語，並提出

工作敘述表為證(見本院卷第445頁)。惟查，依前開工作敘

述表所載工作進度跟催、產銷會議、製程異常改善(教育訓

練)、新工法試作、新產品開發等事項，均需其他員工參

與，方得執行該項業務，是原告於其他員工未上班前(即8時

前)，顯無法從事上開業務。又原告主張機械修繕業務，依

工作敘述表記載關於設備保養修繕，係每週複檢各單位保養

狀況，亦非經常性之業務，足證原告提早於6、7時到勤打

卡，實與提供勞務無關，而係原告基於自身因素考量而提早

於8時前抵達被告公司，並逕為打卡到勤，則原告於8時前之

到勤打卡期間，自難推定原告於前開期間確有執行職務，且

經被告同意而服勞務之事實。是以，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8時前提早出勤期間之延長工時加給工

資，及以打卡到勤起算上班時間，扣減工作時間8小時及午

休1小時之時間，其餘至原告打卡下班時間方式，計算加班

時數云云，均屬無據，並無可採。故原告工作期間之延長工

時，於平日工作時間，仍應依自17時30分起核計延長工時之

時數，堪以認定。

　3.按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雇主延長勞工工

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⑴延長

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

以上。⑵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

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

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勞工每7日中應有

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內政部所定應

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

假日，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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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

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

第30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2項、第36條第1

項、第37條第1項、第39條定有明文。經查，自108年5月起

至113年3月15日勞動契約終止時，依出勤打卡資料計算原告

每月加班時數如附表一所示，依前開規定，原告合計得請求

被告給付加班費為395,573元，惟被告實際給付原告前開期

間之加班費總額(即薪資明細表所載加班費數額加上薪資領

現簽收簿記載之現金數額)已逾原告得請求之加班費，且前

開給付數額亦包含原告主張被告每月自加班費不當扣減之30

0元福利金，此有被告提出之工資清冊、薪資明細表、薪資

領現簽收簿在卷可參(見勞專調字卷第123-129頁，本院卷第

145-159、215-225頁)。基此，原告以被告短付加班費為

由，依勞基法第24條、第32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加

班費499,199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原告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前段請求被告給付應休未休之補

償工資26,841元，有無理由？

　1.復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

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㈠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

日。㈡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㈢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

日。㈣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㈤5年以上10年未滿

者，每年15日。㈥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

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

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

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23條所定之勞工工

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同條

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10

5年12月21日修正後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本文、第5

項、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每年係指勞工每繼續工作滿

一定期間後，即應享有一定日數之特別休假，不因年度中終

止勞動契約而影響其權益。次按依本法第38條第1項規定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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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之特別休假日數，勞工得於勞雇雙方協商之以勞工受僱當

日起算，每1週年之期間內，行使特別休假權利；本法第38

條第4項所定年度終結，為前條第2項期間屆滿之日；本法第

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

工資之基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

工資計發。㈡前目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

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

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

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2項

第1款、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1目、第2目亦分有明文。又

事業單位如為配合出勤管理，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2

項規定與勞工協商約定依曆年制、會計年度分段給假，尚無

不可，惟於檢視是否符合法令時，「各時點」雇主給予之特

別休假日數，仍不得低於以「到職日起算」依法所應給予之

日數（勞動部108年6月21日勞動條2字第1080130702號函參

照），亦即無論勞雇雙方所約定特別休假之方式係週年制、

曆年制抑或會計年度，若勞工於約定給假年度中終止契約，

均應改以「到職日起算」依法所應給予之日數，以確保特別

休假日數不低於勞基法所定之基準。是以，被告雖抗辯兩造

間之勞動契約關於特別休假約定係採曆年制云云，然系爭勞

動契約係於給假年度中終止，揆諸前開說明，應改以週年制

方式計算終止勞動契約當年度特別休假日數，以確保特別休

假日數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之基準，亦較符合上開獎勵勞工

並使期能調劑身心等之立法旨趣。

　2.本件原告主張113年度應有19日特別休假，且均未休假，以

每日1,167元工資計算，被告應給付原告22,173元補償工資

云云(見本院卷第437頁)。經查，兩造間勞動契約期間為100

年5月7日起至113年3月15日止，業經認定如上，則原告之工

作年資為12年10月又8日，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6款規

定，原告於113年度終止勞動契約時，依週年制計算應有18

日特別休假。又原告於113年1月29日及同月30日，已分別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三頁



特別休假1小時及1日，且被告曾於113年4月間核算特別休假

未休之補償工資5,250元匯入原告京城銀行薪資帳戶，此有

被告提出113年1月份外勞加班時間表、113年4月份薪資表

(見本院卷第159、245頁)在卷可稽。又依被告提出113年1月

份外勞加班時間表顯示，原告於該月份合計請假47小時，而

依原告113年1月份關於請假扣薪之時數為38小時(見本院卷

第159頁)，足見被告抗辯原告於113年1月間已請1日又1小時

之特別休假，堪信為真。據此計算，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特

休未休折算工資為19,693元【(計算式：1167×（18－1－1/

8）＝19693，元以下四捨五入】，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

求，則屬無據。

　㈣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請求被告給付違法扣款之工

資14,582元，有無理由？

　1.原告主張被告未依勞基法規定給予應有之特別休假，自始向

其誆稱，待最後一年再一次性給予特別休假云云，故原告自

100年5月至112年12月請假應先抵扣休假，待特別休假休

畢，再請事、病假扣薪，是以被告應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

段返還附表二所示期間之扣薪，合計14,582元云云，為被告

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

　2.經查，依兩造簽立中越雙語版之勞動契約第8條、第9條即載

明約定，關於休假、特別休假、病假之請假日數及工資給付

之計算方式，且依原告在職期間除穿插申請事、病假外，亦

有申請特別休假之事實，此有中越雙語版勞動契約、請假卡

在卷可佐(見勞專調卷第116頁、本院卷第249頁)，參酌原告

亦自陳：「有時候跟主管說請病假，或請假去看診，有時候

我會拿證明給主管看，我也會請年假，沒有扣年假而扣薪

水。」等語，足證原告係依其是否罹患疾病或其他請假事

由，而申請不同假別。是認原告主張被告未給予特別休假，

誆稱最後一年一次給予特別休假云云，顯無上開客觀事實不

符，自無可信。再者，勞工因婚、喪、疾病、特別休假、或

因有事故必須親自處理者，得依其客觀具體事由及需求，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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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請假之假別，而雇主僅得依勞基法及勞工請假規則審查勞

工請假事由是否屬實及合理正當，勞資雙方並無於勞工請假

後，片面更正假別之權利。是原告主張附表二所示事、病假

應變更假別為特別休假云云，依法無據，實無可採。

　3.再按勞基法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普

通傷病假一年內未超過三十日部分，工資折半發給；勞工因

有事故必須親自處理者，得請事假，一年內合計不得超過十

四日。事假期間不給工資，勞基法第39條、勞工請假規則第

4條第3項、第7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附表二所

示時間，分別請有病假、事假、特別休假，依前開規定，關

於特別休假部分被告仍應給付全額工資，不得扣薪；病假部

分則折半發給工資；事假部分則扣減請假期間之全額工資，

據此計算，被告就原告於附表二所示期間，請假之假別及時

數，合計溢扣原告工資5,241元(詳見附表二)。從而，原告

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溢扣工資5,2

41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4.被告另抗辯原告112年度之特別休假均已休畢，被告誤算尚

有0.625日，而在112年發年終獎金時併給予特別休假未假工

資550元，原告請求被告短付工資應扣減溢領工資550元云

云，並提出年終獎金明細表為證(見本院卷第247頁)。經

查，前開年終獎金明細表為被告自行製作之表格文件，並無

原告簽收字樣，且原告亦否認該文書之真正(見本院卷第125

頁)。此外，被告亦未提出其他足資證明原告有收受款項之

證明，則被告抗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數額，應扣減溢領之55

0元云云，洵屬無據，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兩造間勞動契約於113年3月15日合法終止，原告

　　請求⑴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及⑵被告應自113年3月

15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3

5,000元，及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另原告依勞

動契約存續期間及勞基法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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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金19,693元、不當扣薪之工資5,241元，共計24,934元，

依法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要屬無據。從而，原告依上開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4,93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

113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經

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

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末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屬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

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職權宣告

假執行；併依同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如主文

第4項後段所示之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

分之假執行聲請，因原告敗訴而失其附麗，一併駁回之。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田幸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幸萱

 

附表一
年月 當 月

工資

平 均

每 小

時 工

資

平 均

每 小

時 工

資(元

以 下

四 捨

五入)

平 日

加班2

小 時

內 之

時數

平 日

加 班

逾2小

時 內

之 時

數

休 息

日 加

班2小

時 內

之 時

數

休 息

日 加

班2至

8小時

內 之

時數

休 息

日 加

班逾8

小 時

之 時

數

平 日

加 班

費

（ 時

薪x加

班2小

時 內

之 時

數x4/

3）

平 日

加 班

費

（ 時

薪x加

班逾2

小 時

之 時

數x5/

3）

休 息

日2小

時 內

加 班

費

（ 時

薪x時

數x4/

3）

休 息

日2至

8小時

加 斑

費

（ 時

薪x時

數x5/

3）

休 息

日逾8

小 時

加 班

費

（ 時

薪x時

數x8/

3）

應 領

加 班

費

已 領

加 班

費(薪

資 單

所載)

已 領

加 班

費(簽

收 簿

所 載

實 領

金額)

108年5 29480 122.8 123 4 2 　 　 　 656 410 　 　 　 1066 6192 1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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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33

108年6

月

29600 123.3

333

123 4 2 　 　 　 656 410 　 　 　 1066 5934 12017

108年7

月

29480 122.8

333

123 8 4 　 　 　 1312 820 　 　 　 2132 6708 11051

108年8

月

29520 123 123 4 2 　 　 　 656 410 　 　 　 1066 6192 10890

108年9

月

29560 123.1

667

123 2 1 　 　 　 328 205 　 　 　 533 5096 8636

108年1

0月

29400 122.5 123 0 0 　 　 　 0 0 　 　 　 0 2580 1954

108年1

1月

29520 123 123 0 0 　 　 　 0 0 　 　 　 0 3419 3162

108年1

2月

29520 123 123 0 0 　 　 　 0 0 　 　 　 0 5676 7589

109年1

月

30220 125.9

167

126 0 0 　 　 　 0 0 　 　 　 0 3791 3850

109年2

月

30220 125.9

167

126 0 0 　 　 　 0 0 　 　 　 0 4256 5344

109年3

月

30260 126.0

833

126 0 0 　 　 　 0 0 　 　 　 0 6650 11320

109年4

月

30180 125.7

5

126 10 5 　 　 　 1680 1050 　 　 　 2730 6384 12233

109年5

月

30300 126.2

5

126 8 4 　 　 　 1344 840 　 　 　 2184 6650 11818

109年6

月

30060 125.2

5

125 2 1 　 　 　 333 208 　 　 　 542 5520 10573

109年7

月

30180 125.7

5

126 0 0 　 　 　 0 0 　 　 　 0 3458 3601

109年8

月

30300 126.2

5

126 0 0 　 　 　 0 0 　 　 　 0 6384 9992

109年9

月

30140 125.5

833

126 0 0 　 　 　 0 0 　 　 　 0 4256 3601

109年1

0月

30200 125.8

333

126 0 0 　 　 　 0 0 　 　 　 0 　 6838

109年1

1月

30220 125.9

167

126 0 0 　 　 　 0 0 　 　 　 0 6650 10490

109年1

2月

30180 125.7

5

126 0 0 　 　 　 0 0 　 　 　 0 6650 8996

110年1

月

30500 127.0

833

127 36 38 6 18 　 6096 8043 1016 3810 　 18965 5628 9052

110年2

月

30220 125.9

167

126 22 18 2 6 　 3696 3780 336 1260 　 9072 3216 3374

110年3

月

31510 131.2

917

131 44 36.5 8 20 　 7685 7969 1397 4367 　 21419 7332 9136

110年4

月

30380 126.5

833

127 38 33.5 8 24 　 6435 7091 1355 5080 　 19960 6164 9386

110年5

月

30500 127.0

833

127 40 26.5 8 24 　 6773 5609 1355 5080 　 18817 6700 8301

110年6

月

30880 128.6

667

129 38 19.5 6 14 　 6536 4193 1032 3010 　 14771 5896 5295

110年7

月

30420 126.7

5

127 40 21.5 10 29 　 6773 4551 1693 6138 　 19156 6700 9084

110年8

月

30420 126.7

5

127 46 29.5 8 22 　 7789 6244 1355 4657 　 20045 6968 8301

110年9

月

30300 126.2

5

126 40 30 6 16 　 6720 6300 1008 3360 　 17388 6164 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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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

0月

30500 127.0

833

127 40 31 4 10 　 6773 6562 677 2117 　 16129 6432 8551

110年1

1月

30380 126.5

833

127 44 26 8 22 　 7451 5503 1355 4657 　 18965 6968 7716

110年1

2月

30380 126.5

833

127 42 28 10 20 　 7112 5927 1693 4233 　 18965 6968 7716

111年1

月

31710 132.1

25

132 36 23 6 18 3 6336 5060 1056 3960 1056 17468 5922 5596

111年2

月

31510 131.2

917

131 28 14 6 16 　 4891 3057 1048 3493 　 12489 4794 4980

111年3

月

31670 131.9

583

132 42 21 8 24 　 7392 4620 1408 5280 　 18700 7332 7796

111年4

月

31670 131.9

583

132 36 24 10 23 　 6336 5280 1760 5060 　 18436 6486 7972

111年5

月

31710 132.1

25

132 20.5 14 2 4 　 3608 3080 352 880 　 7920 3243 2868

111年6

月

31630 131.7

917

132 24 12.5 2 6 　 4224 2750 352 1320 　 8646 3384 2780

111年7

月

31750 132.2

917

132 38 21.5 8 18 　 6688 4730 1408 3960 　 16786 6768 6828

111年8

月

31630 131.7

917

132 18 9.5 2 3 　 3168 2090 352 660 　 6270 2820 1900

111年9

月

31630 131.7

917

132 2 1 　 　 　 352 220 0 0 　 572 282 176

111年1

0月

31750 132.2

917

132 20 10 2 6 　 3520 2200 352 1320 　 7392 3102 2516

111年1

1月

31750 132.2

917

132 10 5 　 　 　 1760 1100 0 0 　 2860 1410 404

111年1

2月

31670 131.9

583

132 26 13 2 4 　 4576 2860 352 880 　 8668 3948 2692

112年1

月

32660 136.0

833

136 8 4 　 　 　 1451 907 0 0 　 2357 1184 436

112年2

月

32660 136.0

833

136 13 6 2 　 　 2357 1360 363 0 　 4080 2294 804

112年3

月

32780 136.5

833

137 26 13 4 8 　 4749 2968 731 1827 　 10275 4440 3564

112年4

月

29950 124.7

917

125 4 2 2 1 　 667 417 333 208 　 1625 1036 68

112年5

月

34800 145 145 18.5 9 8 15 　 3577 2175 1547 3625 　 10923 9630 0

112年6

月

35000 145.8

333

146 20 10 2 4 　 3893 2433 389 973 　 7689 6680 0

112年7

月

35000 145.8

333

146 0 　 　 　 　 0 0 0 0 　 0 98 0

112年8

月

35000 145.8

333

146 2 1 　 　 　 389 243 0 0 　 633 733 0

112年9

月

35000 145.8

333

146 4 2 　 　 　 779 487 0 0 　 1265 1269 0

112年1

0月

35000 145.8

333

146 8.5 3 　 　 　 1655 730 0 0 　 2385 2294 0

112年1

1月

35000 145.8

333

146 0.5 　 　 　 　 97 0 0 0 　 97 195 0

112年1

2月

35000 145.8

333

146 0 　 　 　 　 0 0 0 0 　 0 0 0

113年1

月

35000 145.8

333

146 0 　 　 　 　 0 0 0 0 　 0 0 0

113年2 35000 145.8 146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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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月 333

113年3

月

35000 145.8

333

146 12 3 　 　 　 2336 730 0 0 　 3066 3806 0

113年4

月

35000 145.8

333

146 0 　 　 　 　 0 0 0 0 　 0 0 0

合計 　 　 　 　 　 　 　 　 　 　 　 　 　 39557

3

26073

2

30903

6

　 56976

8

年月 日 原 告 主

張 當 月

短 付 工

資數額

原告請假類

別及時數

應 扣

工 資

數額

當月被

告短付

工資數

額

109 年 2

月

　

　

7日 1091元

　

　

病假1.5小

時

74元 150元

　

　14

日

病假1.5小

時

74元

21

日

事假8小時 793元

109 年 9

月

2日 793元　 事假8小時 793元 0元

110 年 7

月

　

　

8日 1750元

　

　

事假8小時 800元 0元

　

　
28

日

事假1.5小

時

150元

29

日

事假8小時 800元

110年 11

月

22

日

550元 事假4.5小

時

450元 100元

111 年 3

月

　

1日 700元

　

病假1小時 53元 329元

　22

日

病假6小時 318元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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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6

月

24

日

842元 事假8小時 842元 0元

111年 11

月

25

日

421元 特休4小時 0元 421元

111年 12

月

22

日

105元 事假1小時 105元 0元

112 年 8

月

　

　

9日 3500元

　

　

病假8小時 440元 2180元

　

　
15

日

病假8小時 440元

28

日

病假8小時 440元

112 年 9

月

　

11

日

1458元

　

病假2小時 110元 468元

　

21

日

事假8小時 880元

112年 10

月

　

　

11

日

1751元

　

　

病假8小時 440元 431元

　

　12

日

病假8小時 440元

13

日

病假8小時 440元

112年 11

月

　

　

13

日

2042元

　

　

病假8小時 440元 1162元

　

　20

日

病假4小時 220元

28

日

病假4小時 220元

合計　 524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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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75號
原      告  阮光山  
訴訟代理人  蘇義洲律師
            黃郁婷律師
            林育如律師
被      告  川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昱霆  


訴訟代理人  柯佾婷律師
            張家維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4,934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4,93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為：「1.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僱傭關係存在。2.被告應自民國113年3月15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35,000元，及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被告應自113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末日提繳700元至被告設立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4.被告應給付原告2,878,6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5.如獲勝訴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6.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嗣於訴訟中變更聲明為：「1.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僱傭關係存在。2.被告應自113年3月15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35,000元，及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被告應給付原告540,6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4.如獲勝訴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5.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等語，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且被告並未表示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之訴，茍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遭被告脅迫簽署文件，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為存在，為被告否認，則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是否仍繼續存在，即屬不明確，致使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及權利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為越南國人，自100年5月起受雇於被告，從事焊接工作。原告於113年3月11日告知主管「因越南家中有事情需要處理，預計於113年4月15日返回越南，並於113年4月29日回台灣，故需要請被告將護照返還予原告」，主管於當日以Line通知原告，老闆已同意原告暫時返國。詎料，主管於113年3月15日將上開LINE訊息收回，被告公司負責人更與仲介當場要求原告簽署不知內容之文件，原告雖請求將文件攜回觀看，但被告負責人與仲介卻脅迫原告當場簽立，否則不能離開，被告無奈之下只能被迫簽署。原告事後始知悉該文件為同意轉換雇主之書面，被告於113年3月18日填具相關申請表後，勞動部以113年4月2日勞動發事字第1131017410號函廢止原告之聘僱許可。
　㈡原告不熟識中文，被告公司負責人要求仲介與其配合，未讓原告了解文件之內容，脅迫原告簽署文件，否則不能離開現場，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兩造間轉換雇主之法律行為無效，被告公司負責人與仲介以原告未簽署文件不能離開之方式，使原告不得不簽署相關文件，已構成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之「脅迫」，原告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依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規定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縱認被告之行為未構成「脅迫」，原告無從了解文件內容及簽署該文件後之法律效果，又被迫簽署文件，簽署該文件非其原意，為不可歸責原告之意思表示之「表示錯誤」，原告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依民法第88條第1項本文規定，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
　㈢原告每月除基本薪資外，尚有經常性給付之獎金5,000元、餐費津貼1,500元。被告自108年5月起未足額給付加班費，另若員工有加班，當月會由加班費扣除300元餐費，此部分應返還原告，原告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4條、第32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499,199元。原告於113年度有特別休假19日未休，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請求被告給付補償工資22,173元。被告自始向原告誆稱，待最後一年再一次性給予等語，原告主張自100年5月至112年12月請假應先抵扣休假，休假均休畢，再以事、病假扣薪，故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請求被告給付薪資14,582元等語。為此，提起本件訴訟，確認兩造間僱傭契約存在，並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特休未休補償工資及薪資等語。
　㈣並聲明：
　1.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僱傭關係存在。
　2.被告應自113年3月15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35,000元，及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3.被告應給付原告540,6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4.如獲勝訴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5.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抗辯：
　㈠原告未提出任何事假資料，僅憑口頭請假方式，即要求被告准許15天事假，依勞工請假規則第7條及第10條，被告有權請原告提出相關證明文件，無義務立即准假。原告因不滿被告未立刻准假，主動提出終止兩造間之僱傭關係，被告請仲介翻譯，提供中越雙語版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之轉出文件供原告簽署，原告於簽署前已充分閱讀，完全了解文件內容，且簽署後自主離開，被告不曾對原告有任何詐欺、脅迫行為。原告提出「轉出要約之意思表示」，已充分了解「轉出」即是與被告終止僱傭關係，被告已為承諾之意思表示，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確定終止。
　㈡原告工作時間為上午8：00〜12：00、中間休息10分鐘即10：00〜10：10、中午午休時間12：00〜13：00、下午工作時間13：00〜17：00、中間休息10分鐘即15：00〜15：10。如因工作所需而延長工作時間，中間休息或食用晚餐時間為17：00〜17：30，17：30開始工作，直到21：00被告公司關門。原告提前30分鐘至1小時抵達被告公司，被告主管多次提醒原告，不要提早到達，因無法進行工作事項，非執行職務，不會計入工作時間，被告不給付薪資。108年5月至113年4月，原告每月延長工時較長，故一部分加班費列入薪資明細表，另一部分加班費給付現金，並由原告當場確認時數及金額後簽名按指印，被告並未短付加班費。另因被告設置「職工福利委員會」，且原告為職工，依規定須按月繳300元作為職工福利金，用於舉辦文康活動、社團活動、休閒旅遊，原告亦同意每月一部分加班費扣300元作為職工福利金。
　㈢兩造約定特別休假採行「曆年制」，依原告年資比例換算特休天數。原告任職至113年4月9日，113年1月1日起至113年5月7日有6.3天特別休假，原告已於113年1月29日休特別休假1小時、113年1月30日休特別休假1天，剩餘5.175天特別休假未休，被告已支付4.5天特休假未休之工資5,450元，故被告僅應再給付特休未休0.675天之補償工資787元。此外，若原告於每年度仍有特別休假未休完，被告會在核算年終獎金同時核算原告特別休假未休之天數並折換成現金，連同年終獎金放入紅包袋內一併發給原告。　　
　㈣原告主張被告違法扣薪部分：
　1.原告109年度享有特別休假15日，已於109年2月15日、109年9月26日休假，尚有13日特別休假未休，折換成現金為10,309元。原告於109年2月7日、109年2月14日各請病假1.5小時，於109年2月21日請事假8小時，原本應扣薪941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150元。原告於109年9月2日請事假8小時，原告主張109年9月被扣薪793元應予返還，為無理由。
　2.原告110年度享有特別休假16日，已於110年2月20日休特別休假1日，尚有15日特別休假未休，折換成現金為12,000元。原告於110年7月8日請事假8小時、110年7月28日請事假1.5小時、110年7月29日請事假8小時，原告主張110年7月被扣薪1,750元應予返還，為無理由。原告於110年11月22日請事假4.5小時，應扣薪450元而扣薪550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100元。
　3.原告111年度享有特別休假17日，已於111年11月25日休特別休假共0.5日，故尚有16.5日特別休假未休，折換成現金為13,895元。原告於111年3月1日請病假1小時，於111年3月22日請事假6小時，應扣薪684元而扣薪700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16元。原告於111年6月24日請事假8小時，原告主張111年6月被扣薪842元應予返還，為無理由。原告於111年11月25日下午請特別休假4小時，111年11月被扣薪421元，被告應予返還。原告於111年12月22日請事假1小時，原告主張111年12月被扣薪105元應予返還，為無理由。
　4.原告112年度享有特別休假18日，已於112年2月14日至112年2月18日休5日、112年2月21日下午休5日、112年3月15日休1日、112年4月18日下午休0.5日、112年4月19日至112年5月4日休11日，共計休假18日，被告於112年發年終獎金同時給付工資550元，原告應返還溢領之550元。原告於112年8月9日、112年8月15日、112年8月28日各請病假8小時，應扣薪2,640元而扣薪3,500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860元。原告於112年9月11日請病假2小時、112年9月21日請事假8小時，應扣薪990元而扣薪1,458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468元。原告於112年10月11日至112年10月13日請病假3日，應扣薪1,320元而扣薪1,751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431元。原告於112年11月13日請病假1日、112年11月20日下午請病假0.5日、112年11月28日下午請病假0.5日，應扣薪880元而扣薪2,042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1,162元。
　5.合計被告應再給付原告薪資3,058元等語。
　㈤並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益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為越南國人，自100年5月受雇於被告，從事焊接工作，於113年3月中旬告知主管，因越南家中有事情需要處理，預計於113年4月15日返回越南，於113年4月29日回臺灣，即請事假15日(自113年4月15日起至113年4月29日)，請被告將護照返還原告等語。
　㈡原告於113年3月15日在「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中越雙語版）」上簽名。
　㈢被告於113年3月18日填具相關申請表，勞動部以113年4月2日勞動發事字第1131017410號函廢止原告之聘僱許可。
　㈣原告主張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依民法第88條第1項本文之規定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或依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之規定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
　㈤原告112年3月前（含112年3月），月薪均依當年度基本工資，另每月獎金5000元及餐費津貼，113年以後基本薪資為35,000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依民法第88條第1項本文或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規定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是否合法？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是否存在？
　1.按私文書之真正，如他造當事人有爭執者，則舉證人應負證其真正之責；又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7條、第35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係以中越雙語版預先印製之文件，而原告於上開文件親自簽名並按捺指印，並於說明函關於因外國人工作不適任雙方協議轉出之說明欄位處另以越文書寫補充說明等情，此有被告提出中越雙語版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23頁，勞專調字卷第84頁)，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是以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既為原告親自簽名，依上開規定，自應推定前開文書為真正，原告主張沒有簽過說明函云云，自屬無據，並無可採。
　2.次按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民法第88條第1項、第9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依上開規定，表意人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惟主張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本件原告主張其係被脅迫，或意思表示錯誤，而簽署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云云，然為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原告自應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3.經查，證人李宣霈到庭結證稱：「…因為我到被告公司辦理相關業務，當時被告公司要引進一位外籍員工，所以我跟主管討論移工的問題。…當天下午我到被告公司的時候，原告看到我跟我說他要聲請返鄉度假，我沒有接到訊息，我看到現場的主管詢問是怎麼回事，當時現場主管有跟我說，原告有口頭跟主管請假，但是主管說要等老闆開完主管會議下週二再來決定是否給予原告時間可以返鄉度假，當時原告沒有完全聽懂，還特別請我轉達意思給原告了解。當時沒有講什麼原告就轉頭出去，差不多五六分鐘以後，原告再回頭進來辦公室，跟老闆的媽媽陳小姐提出要求拿取護照訂機票，當時陳小姐有跟原告說公司有說下週二開完主管會議再來決定是否給你要求的時間回去，不用急著現在訂機票，陳小姐怕原告聽不懂，還請我用越南語轉告原告。當時原告非常的不高興，就跟我說不管怎麼樣，也要回去。如果老闆不同意，他就終止僱用關係，要求轉出。當時陳小姐跟老闆問我說，原告說什麼，我還特別問，你確認要我你剛才講的話轉達給雇主知道嗎，原告說可以。所以我就把原告的話轉達給陳小姐和老闆。當時老闆在場，看這種情況就順他的意思，同意將原告轉出。我打電話回公司，把移工轉出資料EMAIL給被告公司，把資料印出來讓原告簽名。」等語(見本院卷第370、371頁)，參酌原告前於113年3月中旬，確曾以因越南家中有事情需要處理，口頭向被告主管請事假15日(自113年4月15日起至113年4月29日)，預計返回越南乙事【見不爭執事項㈠ 】，核與證人李宣霈證述於上開時、地，協助兩造翻譯溝通之事由相符。再者，原告簽立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均係中越雙語版，且原告尚在說明函關於因外國人工作不適任雙方協議轉出之說明欄位處另以越文書寫補充說明「因為我爸爸生病想請假，但公司不同意，所以申請轉出」等字句，足證原告知曉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之內容，且經證人李宣霈協調翻譯說明後，猶執意簽署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與原告主張在不知內容之說明函等文件簽名云云，顯有不符，自難認原告係因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被脅迫而簽署上開文件。另原告雖以其曾與證人李宣霈交往分手，及證人為被告之移工仲介，證述有偏頗被告，不足採信云云。惟查，證人李宣霈為被告辦理其他移工工作業務，而在場協助兩造翻譯協調，且其證述核與原告欲請事假返回越南，未獲被告立即准許後，自行簽立中越雙語版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等事實相符，況證人亦具結證述以擔保其證詞之真正，實無甘冒偽證罪之風險而虛捏證詞為不利原告證述之必要，是認證人所為前開證述，自堪採信。此外，原告並未另行提出其他可證其所為同意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係遭脅迫或意思表示錯誤之證據，是依前開事證，尚不足以認定原告係遭脅迫或意思表示錯誤，而為同意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
　4.再按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之終止權屬形成權，於勞工行使其權利時即發生形成之效力，不必得雇主之同意（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號判決意旨、109年度台上字第2922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兩造既於原告簽立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時即113年3月15日，雙方同意原告轉換雇主，兩造間勞動契約終止之合意，則自斯時起兩造之僱傭關係因合意終止而消滅，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及依勞動契約請求被告應自113年3月15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35,000元，及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32條之1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499,199元，有無理由？
　　原告主張108年5月起至113年4月期間，依被告提供出勤打卡記錄上下班時間，以每日工作時間8小時，加上中午休息時間1時，自原告打卡上班時間起算，工作超過上開工作時間及午休時間外，其餘至原告打卡下班時間，應屬加班時間，被告應依附件一加班費計算明細表所示(見本院卷第255-314頁)，給付原告短少之加班費499,199元等語，並引用被告之出勤打卡資料為證(見勞專調字卷第131-148頁、本院卷第229-245頁)，惟被告否認。
　1.經查，被告就所屬員工規範之工作時間為8時至12時及13時至17時，期間上、下午各休息10分(即10時至10時10分、15時至15時10分)，中午12時至13時為午休時間。如有延長工作時間，則自17時30分起至21時(即被告關門)期間，另17時至17時30分為休息或用餐時間。又原告受雇於被告，從事焊接工作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本院卷第439頁)，由此可知，原告應依上開時間服勞務，且延長工時之工作時間應自17時30分起算。
　2.原告雖主張應依附件一所示打卡上班時間起算，工作超過8小時工作時間及1小時午休時間外，其餘至原告打卡下班時間，均屬加班時間云云。經查，依原告出勤打卡資料顯示，原告常於8時前之6、7時期間到勤打卡，然原告於8時前提早抵達被告公司期間，被告公司之動力電源尚未開通機台，原告顯無法執行焊接工作。再者，原告係經常性於上開時間提早打卡，然經詢問原告提早打卡出勤期間，從事何項具體工作內容時表示：「我要負責的工作有很多，我不記得我當時做什麼事情，有時候我要修理壞掉的機械。」等語，並提出工作敘述表為證(見本院卷第445頁)。惟查，依前開工作敘述表所載工作進度跟催、產銷會議、製程異常改善(教育訓練)、新工法試作、新產品開發等事項，均需其他員工參與，方得執行該項業務，是原告於其他員工未上班前(即8時前)，顯無法從事上開業務。又原告主張機械修繕業務，依工作敘述表記載關於設備保養修繕，係每週複檢各單位保養狀況，亦非經常性之業務，足證原告提早於6、7時到勤打卡，實與提供勞務無關，而係原告基於自身因素考量而提早於8時前抵達被告公司，並逕為打卡到勤，則原告於8時前之到勤打卡期間，自難推定原告於前開期間確有執行職務，且經被告同意而服勞務之事實。是以，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8時前提早出勤期間之延長工時加給工資，及以打卡到勤起算上班時間，扣減工作時間8小時及午休1小時之時間，其餘至原告打卡下班時間方式，計算加班時數云云，均屬無據，並無可採。故原告工作期間之延長工時，於平日工作時間，仍應依自17時30分起核計延長工時之時數，堪以認定。
　3.按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⑴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⑵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2項、第36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39條定有明文。經查，自108年5月起至113年3月15日勞動契約終止時，依出勤打卡資料計算原告每月加班時數如附表一所示，依前開規定，原告合計得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為395,573元，惟被告實際給付原告前開期間之加班費總額(即薪資明細表所載加班費數額加上薪資領現簽收簿記載之現金數額)已逾原告得請求之加班費，且前開給付數額亦包含原告主張被告每月自加班費不當扣減之300元福利金，此有被告提出之工資清冊、薪資明細表、薪資領現簽收簿在卷可參(見勞專調字卷第123-129頁，本院卷第145-159、215-225頁)。基此，原告以被告短付加班費為由，依勞基法第24條、第32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499,199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原告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前段請求被告給付應休未休之補償工資26,841元，有無理由？
　1.復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㈠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㈡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㈢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㈣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㈤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㈥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23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同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105年12月21日修正後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本文、第5項、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每年係指勞工每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後，即應享有一定日數之特別休假，不因年度中終止勞動契約而影響其權益。次按依本法第38條第1項規定給予之特別休假日數，勞工得於勞雇雙方協商之以勞工受僱當日起算，每1週年之期間內，行使特別休假權利；本法第38條第4項所定年度終結，為前條第2項期間屆滿之日；本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㈡前目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2項第1款、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1目、第2目亦分有明文。又事業單位如為配合出勤管理，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2項規定與勞工協商約定依曆年制、會計年度分段給假，尚無不可，惟於檢視是否符合法令時，「各時點」雇主給予之特別休假日數，仍不得低於以「到職日起算」依法所應給予之日數（勞動部108年6月21日勞動條2字第1080130702號函參照），亦即無論勞雇雙方所約定特別休假之方式係週年制、曆年制抑或會計年度，若勞工於約定給假年度中終止契約，均應改以「到職日起算」依法所應給予之日數，以確保特別休假日數不低於勞基法所定之基準。是以，被告雖抗辯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於特別休假約定係採曆年制云云，然系爭勞動契約係於給假年度中終止，揆諸前開說明，應改以週年制方式計算終止勞動契約當年度特別休假日數，以確保特別休假日數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之基準，亦較符合上開獎勵勞工並使期能調劑身心等之立法旨趣。
　2.本件原告主張113年度應有19日特別休假，且均未休假，以每日1,167元工資計算，被告應給付原告22,173元補償工資云云(見本院卷第437頁)。經查，兩造間勞動契約期間為100年5月7日起至113年3月15日止，業經認定如上，則原告之工作年資為12年10月又8日，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6款規定，原告於113年度終止勞動契約時，依週年制計算應有18日特別休假。又原告於113年1月29日及同月30日，已分別請特別休假1小時及1日，且被告曾於113年4月間核算特別休假未休之補償工資5,250元匯入原告京城銀行薪資帳戶，此有被告提出113年1月份外勞加班時間表、113年4月份薪資表(見本院卷第159、245頁)在卷可稽。又依被告提出113年1月份外勞加班時間表顯示，原告於該月份合計請假47小時，而依原告113年1月份關於請假扣薪之時數為38小時(見本院卷第159頁)，足見被告抗辯原告於113年1月間已請1日又1小時之特別休假，堪信為真。據此計算，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折算工資為19,693元【(計算式：1167×（18－1－1/8）＝19693，元以下四捨五入】，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㈣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請求被告給付違法扣款之工資14,582元，有無理由？
　1.原告主張被告未依勞基法規定給予應有之特別休假，自始向其誆稱，待最後一年再一次性給予特別休假云云，故原告自100年5月至112年12月請假應先抵扣休假，待特別休假休畢，再請事、病假扣薪，是以被告應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返還附表二所示期間之扣薪，合計14,582元云云，為被告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
　2.經查，依兩造簽立中越雙語版之勞動契約第8條、第9條即載明約定，關於休假、特別休假、病假之請假日數及工資給付之計算方式，且依原告在職期間除穿插申請事、病假外，亦有申請特別休假之事實，此有中越雙語版勞動契約、請假卡在卷可佐(見勞專調卷第116頁、本院卷第249頁)，參酌原告亦自陳：「有時候跟主管說請病假，或請假去看診，有時候我會拿證明給主管看，我也會請年假，沒有扣年假而扣薪水。」等語，足證原告係依其是否罹患疾病或其他請假事由，而申請不同假別。是認原告主張被告未給予特別休假，誆稱最後一年一次給予特別休假云云，顯無上開客觀事實不符，自無可信。再者，勞工因婚、喪、疾病、特別休假、或因有事故必須親自處理者，得依其客觀具體事由及需求，決定請假之假別，而雇主僅得依勞基法及勞工請假規則審查勞工請假事由是否屬實及合理正當，勞資雙方並無於勞工請假後，片面更正假別之權利。是原告主張附表二所示事、病假應變更假別為特別休假云云，依法無據，實無可採。
　3.再按勞基法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普通傷病假一年內未超過三十日部分，工資折半發給；勞工因有事故必須親自處理者，得請事假，一年內合計不得超過十四日。事假期間不給工資，勞基法第39條、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第3項、第7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附表二所示時間，分別請有病假、事假、特別休假，依前開規定，關於特別休假部分被告仍應給付全額工資，不得扣薪；病假部分則折半發給工資；事假部分則扣減請假期間之全額工資，據此計算，被告就原告於附表二所示期間，請假之假別及時數，合計溢扣原告工資5,241元(詳見附表二)。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溢扣工資5,241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4.被告另抗辯原告112年度之特別休假均已休畢，被告誤算尚有0.625日，而在112年發年終獎金時併給予特別休假未假工資550元，原告請求被告短付工資應扣減溢領工資550元云云，並提出年終獎金明細表為證(見本院卷第247頁)。經查，前開年終獎金明細表為被告自行製作之表格文件，並無原告簽收字樣，且原告亦否認該文書之真正(見本院卷第125頁)。此外，被告亦未提出其他足資證明原告有收受款項之證明，則被告抗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數額，應扣減溢領之550元云云，洵屬無據，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兩造間勞動契約於113年3月15日合法終止，原告
　　請求⑴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及⑵被告應自113年3月15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35,000元，及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另原告依勞動契約存續期間及勞基法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補償金19,693元、不當扣薪之工資5,241元，共計24,934元，依法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要屬無據。從而，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4,93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末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屬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如主文第4項後段所示之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分之假執行聲請，因原告敗訴而失其附麗，一併駁回之。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田幸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幸萱
 
附表一
		年月

		當月工資

		平均每小時工資

		平均每小時工資(元以下四捨五入)

		平日加班2小時內之時數

		平日加班逾2小時內之時數

		休息日加班2小時內之時數

		休息日加班2至8小時內之時數

		休息日加班逾8小時之時數

		平日加班費（時薪x加班2小時內之時數x4/3）

		平日加班費（時薪x加班逾2小時之時數x5/3）

		休息日2小時內加班費（時薪x時數x4/3）

		休息日2至8小時加斑費（時薪x時數x5/3）

		休息日逾8小時加班費（時薪x時數x8/3）

		應領加班費

		已領加班費(薪資單所載)

		已領加班費(簽收簿所載實領金額)



		108年5月

		29480

		122.8333

		123

		4

		2

		　

		　

		　

		656

		410

		　

		　

		　

		1066

		6192

		10407



		108年6月

		29600

		123.3333

		123

		4

		2

		　

		　

		　

		656

		410

		　

		　

		　

		1066

		5934

		12017



		108年7月

		29480

		122.8333

		123

		8

		4

		　

		　

		　

		1312

		820

		　

		　

		　

		2132

		6708

		11051



		108年8月

		29520

		123

		123

		4

		2

		　

		　

		　

		656

		410

		　

		　

		　

		1066

		6192

		10890



		108年9月

		29560

		123.1667

		123

		2

		1

		　

		　

		　

		328

		205

		　

		　

		　

		533

		5096

		8636



		108年10月

		29400

		122.5

		123

		0

		0

		　

		　

		　

		0

		0

		　

		　

		　

		0

		2580

		1954



		108年11月

		29520

		123

		123

		0

		0

		　

		　

		　

		0

		0

		　

		　

		　

		0

		3419

		3162



		108年12月

		29520

		123

		123

		0

		0

		　

		　

		　

		0

		0

		　

		　

		　

		0

		5676

		7589



		109年1月

		30220

		125.9167

		126

		0

		0

		　

		　

		　

		0

		0

		　

		　

		　

		0

		3791

		3850



		109年2月

		30220

		125.9167

		126

		0

		0

		　

		　

		　

		0

		0

		　

		　

		　

		0

		4256

		5344



		109年3月

		30260

		126.0833

		126

		0

		0

		　

		　

		　

		0

		0

		　

		　

		　

		0

		6650

		11320



		109年4月

		30180

		125.75

		126

		10

		5

		　

		　

		　

		1680

		1050

		　

		　

		　

		2730

		6384

		12233



		109年5月

		30300

		126.25

		126

		8

		4

		　

		　

		　

		1344

		840

		　

		　

		　

		2184

		6650

		11818



		109年6月

		30060

		125.25

		125

		2

		1

		　

		　

		　

		333

		208

		　

		　

		　

		542

		5520

		10573



		109年7月

		30180

		125.75

		126

		0

		0

		　

		　

		　

		0

		0

		　

		　

		　

		0

		3458

		3601



		109年8月

		30300

		126.25

		126

		0

		0

		　

		　

		　

		0

		0

		　

		　

		　

		0

		6384

		9992



		109年9月

		30140

		125.5833

		126

		0

		0

		　

		　

		　

		0

		0

		　

		　

		　

		0

		4256

		3601



		109年10月

		30200

		125.8333

		126

		0

		0

		　

		　

		　

		0

		0

		　

		　

		　

		0

		　

		6838



		109年11月

		30220

		125.9167

		126

		0

		0

		　

		　

		　

		0

		0

		　

		　

		　

		0

		6650

		10490



		109年12月

		30180

		125.75

		126

		0

		0

		　

		　

		　

		0

		0

		　

		　

		　

		0

		6650

		8996



		110年1月

		30500

		127.0833

		127

		36

		38

		6

		18

		　

		6096

		8043

		1016

		3810

		　

		18965

		5628

		9052



		110年2月

		30220

		125.9167

		126

		22

		18

		2

		6

		　

		3696

		3780

		336

		1260

		　

		9072

		3216

		3374



		110年3月

		31510

		131.2917

		131

		44

		36.5

		8

		20

		　

		7685

		7969

		1397

		4367

		　

		21419

		7332

		9136



		110年4月

		30380

		126.5833

		127

		38

		33.5

		8

		24

		　

		6435

		7091

		1355

		5080

		　

		19960

		6164

		9386



		110年5月

		30500

		127.0833

		127

		40

		26.5

		8

		24

		　

		6773

		5609

		1355

		5080

		　

		18817

		6700

		8301



		110年6月

		30880

		128.6667

		129

		38

		19.5

		6

		14

		　

		6536

		4193

		1032

		3010

		　

		14771

		5896

		5295



		110年7月

		30420

		126.75

		127

		40

		21.5

		10

		29

		　

		6773

		4551

		1693

		6138

		　

		19156

		6700

		9084



		110年8月

		30420

		126.75

		127

		46

		29.5

		8

		22

		　

		7789

		6244

		1355

		4657

		　

		20045

		6968

		8301



		110年9月

		30300

		126.25

		126

		40

		30

		6

		16

		　

		6720

		6300

		1008

		3360

		　

		17388

		6164

		7382



		110年10月

		30500

		127.0833

		127

		40

		31

		4

		10

		　

		6773

		6562

		677

		2117

		　

		16129

		6432

		8551



		110年11月

		30380

		126.5833

		127

		44

		26

		8

		22

		　

		7451

		5503

		1355

		4657

		　

		18965

		6968

		7716



		110年12月

		30380

		126.5833

		127

		42

		28

		10

		20

		　

		7112

		5927

		1693

		4233

		　

		18965

		6968

		7716



		111年1月

		31710

		132.125

		132

		36

		23

		6

		18

		3

		6336

		5060

		1056

		3960

		1056

		17468

		5922

		5596



		111年2月

		31510

		131.2917

		131

		28

		14

		6

		16

		　

		4891

		3057

		1048

		3493

		　

		12489

		4794

		4980



		111年3月

		31670

		131.9583

		132

		42

		21

		8

		24

		　

		7392

		4620

		1408

		5280

		　

		18700

		7332

		7796



		111年4月

		31670

		131.9583

		132

		36

		24

		10

		23

		　

		6336

		5280

		1760

		5060

		　

		18436

		6486

		7972



		111年5月

		31710

		132.125

		132

		20.5

		14

		2

		4

		　

		3608

		3080

		352

		880

		　

		7920

		3243

		2868



		111年6月

		31630

		131.7917

		132

		24

		12.5

		2

		6

		　

		4224

		2750

		352

		1320

		　

		8646

		3384

		2780



		111年7月

		31750

		132.2917

		132

		38

		21.5

		8

		18

		　

		6688

		4730

		1408

		3960

		　

		16786

		6768

		6828



		111年8月

		31630

		131.7917

		132

		18

		9.5

		2

		3

		　

		3168

		2090

		352

		660

		　

		6270

		2820

		1900



		111年9月

		31630

		131.7917

		132

		2

		1

		　

		　

		　

		352

		220

		0

		0

		　

		572

		282

		176



		111年10月

		31750

		132.2917

		132

		20

		10

		2

		6

		　

		3520

		2200

		352

		1320

		　

		7392

		3102

		2516



		111年11月

		31750

		132.2917

		132

		10

		5

		　

		　

		　

		1760

		1100

		0

		0

		　

		2860

		1410

		404



		111年12月

		31670

		131.9583

		132

		26

		13

		2

		4

		　

		4576

		2860

		352

		880

		　

		8668

		3948

		2692



		112年1月

		32660

		136.0833

		136

		8

		4

		　

		　

		　

		1451

		907

		0

		0

		　

		2357

		1184

		436



		112年2月

		32660

		136.0833

		136

		13

		6

		2

		　

		　

		2357

		1360

		363

		0

		　

		4080

		2294

		804



		112年3月

		32780

		136.5833

		137

		26

		13

		4

		8

		　

		4749

		2968

		731

		1827

		　

		10275

		4440

		3564



		112年4月

		29950

		124.7917

		125

		4

		2

		2

		1

		　

		667

		417

		333

		208

		　

		1625

		1036

		68



		112年5月

		34800

		145

		145

		18.5

		9

		8

		15

		　

		3577

		2175

		1547

		3625

		　

		10923

		9630

		0



		112年6月

		35000

		145.8333

		146

		20

		10

		2

		4

		　

		3893

		2433

		389

		973

		　

		7689

		6680

		0



		112年7月

		35000

		145.8333

		146

		0

		　

		　

		　

		　

		0

		0

		0

		0

		　

		0

		98

		0



		112年8月

		35000

		145.8333

		146

		2

		1

		　

		　

		　

		389

		243

		0

		0

		　

		633

		733

		0



		112年9月

		35000

		145.8333

		146

		4

		2

		　

		　

		　

		779

		487

		0

		0

		　

		1265

		1269

		0



		112年10月

		35000

		145.8333

		146

		8.5

		3

		　

		　

		　

		1655

		730

		0

		0

		　

		2385

		2294

		0



		112年11月

		35000

		145.8333

		146

		0.5

		　

		　

		　

		　

		97

		0

		0

		0

		　

		97

		195

		0



		112年12月

		35000

		145.8333

		146

		0

		　

		　

		　

		　

		0

		0

		0

		0

		　

		0

		0

		0



		113年1月

		35000

		145.8333

		146

		0

		　

		　

		　

		　

		0

		0

		0

		0

		　

		0

		0

		0



		113年2月

		35000

		145.8333

		146

		0

		　

		　

		　

		　

		0

		0

		0

		0

		　

		0

		0

		0



		113年3月

		35000

		145.8333

		146

		12

		3

		　

		　

		　

		2336

		730

		0

		0

		　

		3066

		3806

		0



		113年4月

		35000

		145.8333

		146

		0

		　

		　

		　

		　

		0

		0

		0

		0

		　

		0

		0

		0



		合計

		　

		　

		　

		　

		　

		　

		　

		　

		　

		　

		　

		　

		　

		395573

		260732

		309036



		


		


		


		


		


		


		


		


		


		


		


		


		


		


		


		　

		569768







 
附表二　　　　　　　　　
		年月

		日

		原告主張當月短付工資數額

		原告請假類別及時數

		應扣工資數額

		當月被告短付工資數額



		109年2月
　
　

		7日

		1091元
　
　

		病假1.5小時

		74元

		150元
　
　



		


		14日

		


		病假1.5小時

		74元

		




		


		21日

		


		事假8小時

		793元

		




		109年9月

		2日

		793元　

		事假8小時

		793元

		0元



		110年7月
　
　

		8日

		1750元
　
　

		事假8小時

		800元

		0元
　
　



		


		28日

		


		事假1.5小時

		150元

		




		


		29日

		


		事假8小時

		800元

		




		110年11月

		22日

		550元

		事假4.5小時

		450元

		100元



		111年3月
　

		1日

		700元
　

		病假1小時

		53元

		329元
　



		


		22日

		


		病假6小時

		318元



		




		111年6月

		24日

		842元

		事假8小時

		842元

		0元



		111年11月

		25日

		421元

		特休4小時

		0元

		421元



		111年12月

		22日

		105元

		事假1小時

		105元

		0元



		112年8月
　
　

		9日

		3500元
　
　

		病假8小時

		440元

		2180元
　
　



		


		15日

		


		病假8小時

		440元

		




		


		28日

		


		病假8小時

		440元

		




		112年9月
　

		11日

		1458元
　

		病假2小時

		110元

		468元
　



		


		21日

		


		事假8小時

		880元

		




		112年10月
　
　

		11日

		1751元
　
　

		病假8小時

		440元

		431元
　
　



		


		12日

		


		病假8小時

		440元

		




		


		13日

		


		病假8小時

		440元

		




		112年11月
　
　

		13日

		2042元
　
　

		病假8小時

		440元

		1162元
　
　



		


		20日

		


		病假4小時

		220元

		




		


		28日

		


		病假4小時

		220元

		




		合計　

		


		


		


		


		5241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75號

原      告  阮光山  

訴訟代理人  蘇義洲律師

            黃郁婷律師

            林育如律師

被      告  川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昱霆  



訴訟代理人  柯佾婷律師

            張家維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

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4,934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22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4,934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

    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

    ，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

    告起訴時聲明為：「1.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僱傭關係存在。

    2.被告應自民國113年3月15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

    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35,000元，及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被告應自1

    13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末日提繳700元

    至被告設立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4.被告應給付原告2,87

    8,6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5.如獲勝訴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6.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嗣於訴訟中變更聲明

    為：「1.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僱傭關係存在。2.被告應自11

    3年3月15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

    原告35,000元，及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被告應給付原告540,622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4.如獲勝訴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5.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等語，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且被告並未表示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合於前揭

    規定，應予准許。

二、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

    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

    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

    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確認

    法律關係之訴，茍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

    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52年台上字第1

    240號判例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遭被告脅迫簽署文件，以

    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兩造間之

    僱傭關係仍為存在，為被告否認，則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是否

    仍繼續存在，即屬不明確，致使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及權利

    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

    ，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即

    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為越南國人，自100年5月起受雇於被告，從事焊接工作

    。原告於113年3月11日告知主管「因越南家中有事情需要處

    理，預計於113年4月15日返回越南，並於113年4月29日回台

    灣，故需要請被告將護照返還予原告」，主管於當日以Line

    通知原告，老闆已同意原告暫時返國。詎料，主管於113年3

    月15日將上開LINE訊息收回，被告公司負責人更與仲介當場

    要求原告簽署不知內容之文件，原告雖請求將文件攜回觀看

    ，但被告負責人與仲介卻脅迫原告當場簽立，否則不能離開

    ，被告無奈之下只能被迫簽署。原告事後始知悉該文件為同

    意轉換雇主之書面，被告於113年3月18日填具相關申請表後

    ，勞動部以113年4月2日勞動發事字第1131017410號函廢止

    原告之聘僱許可。

　㈡原告不熟識中文，被告公司負責人要求仲介與其配合，未讓

    原告了解文件之內容，脅迫原告簽署文件，否則不能離開現

    場，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兩造間轉換雇主之法律行為無

    效，被告公司負責人與仲介以原告未簽署文件不能離開之方

    式，使原告不得不簽署相關文件，已構成民法第92條第1項

    本文之「脅迫」，原告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依民法第92條

    第1項本文規定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縱認被告之行為

    未構成「脅迫」，原告無從了解文件內容及簽署該文件後之

    法律效果，又被迫簽署文件，簽署該文件非其原意，為不可

    歸責原告之意思表示之「表示錯誤」，原告以起訴狀繕本之

    送達，依民法第88條第1項本文規定，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

    表示。

　㈢原告每月除基本薪資外，尚有經常性給付之獎金5,000元、餐

    費津貼1,500元。被告自108年5月起未足額給付加班費，另

    若員工有加班，當月會由加班費扣除300元餐費，此部分應

    返還原告，原告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4條、第32條

    之1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499,199元。原告於113

    年度有特別休假19日未休，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請求被告

    給付補償工資22,173元。被告自始向原告誆稱，待最後一年

    再一次性給予等語，原告主張自100年5月至112年12月請假

    應先抵扣休假，休假均休畢，再以事、病假扣薪，故依勞基

    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請求被告給付薪資14,582元等語。為此

    ，提起本件訴訟，確認兩造間僱傭契約存在，並請求被告給

    付加班費、特休未休補償工資及薪資等語。

　㈣並聲明：

　1.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僱傭關係存在。

　2.被告應自113年3月15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次

    月15日給付原告35,000元，及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3.被告應給付原告540,6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4.如獲勝訴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5.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抗辯：

　㈠原告未提出任何事假資料，僅憑口頭請假方式，即要求被告

    准許15天事假，依勞工請假規則第7條及第10條，被告有權

    請原告提出相關證明文件，無義務立即准假。原告因不滿被

    告未立刻准假，主動提出終止兩造間之僱傭關係，被告請仲

    介翻譯，提供中越雙語版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

    作證明書之轉出文件供原告簽署，原告於簽署前已充分閱讀

    ，完全了解文件內容，且簽署後自主離開，被告不曾對原告

    有任何詐欺、脅迫行為。原告提出「轉出要約之意思表示」

    ，已充分了解「轉出」即是與被告終止僱傭關係，被告已為

    承諾之意思表示，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確定終止。

　㈡原告工作時間為上午8：00〜12：00、中間休息10分鐘即10：0

    0〜10：10、中午午休時間12：00〜13：00、下午工作時間13

    ：00〜17：00、中間休息10分鐘即15：00〜15：10。如因工作

    所需而延長工作時間，中間休息或食用晚餐時間為17：00〜1

    7：30，17：30開始工作，直到21：00被告公司關門。原告

    提前30分鐘至1小時抵達被告公司，被告主管多次提醒原告

    ，不要提早到達，因無法進行工作事項，非執行職務，不會

    計入工作時間，被告不給付薪資。108年5月至113年4月，原

    告每月延長工時較長，故一部分加班費列入薪資明細表，另

    一部分加班費給付現金，並由原告當場確認時數及金額後簽

    名按指印，被告並未短付加班費。另因被告設置「職工福利

    委員會」，且原告為職工，依規定須按月繳300元作為職工

    福利金，用於舉辦文康活動、社團活動、休閒旅遊，原告亦

    同意每月一部分加班費扣300元作為職工福利金。

　㈢兩造約定特別休假採行「曆年制」，依原告年資比例換算特

    休天數。原告任職至113年4月9日，113年1月1日起至113年5

    月7日有6.3天特別休假，原告已於113年1月29日休特別休假

    1小時、113年1月30日休特別休假1天，剩餘5.175天特別休

    假未休，被告已支付4.5天特休假未休之工資5,450元，故被

    告僅應再給付特休未休0.675天之補償工資787元。此外，若

    原告於每年度仍有特別休假未休完，被告會在核算年終獎金

    同時核算原告特別休假未休之天數並折換成現金，連同年終

    獎金放入紅包袋內一併發給原告。　　

　㈣原告主張被告違法扣薪部分：

　1.原告109年度享有特別休假15日，已於109年2月15日、109年

    9月26日休假，尚有13日特別休假未休，折換成現金為10,30

    9元。原告於109年2月7日、109年2月14日各請病假1.5小時

    ，於109年2月21日請事假8小時，原本應扣薪941元，被告應

    再給付原告150元。原告於109年9月2日請事假8小時，原告

    主張109年9月被扣薪793元應予返還，為無理由。

　2.原告110年度享有特別休假16日，已於110年2月20日休特別

    休假1日，尚有15日特別休假未休，折換成現金為12,000元

    。原告於110年7月8日請事假8小時、110年7月28日請事假1.

    5小時、110年7月29日請事假8小時，原告主張110年7月被扣

    薪1,750元應予返還，為無理由。原告於110年11月22日請事

    假4.5小時，應扣薪450元而扣薪550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1

    00元。

　3.原告111年度享有特別休假17日，已於111年11月25日休特別

    休假共0.5日，故尚有16.5日特別休假未休，折換成現金為1

    3,895元。原告於111年3月1日請病假1小時，於111年3月22

    日請事假6小時，應扣薪684元而扣薪700元，被告應再給付

    原告16元。原告於111年6月24日請事假8小時，原告主張111

    年6月被扣薪842元應予返還，為無理由。原告於111年11月2

    5日下午請特別休假4小時，111年11月被扣薪421元，被告應

    予返還。原告於111年12月22日請事假1小時，原告主張111

    年12月被扣薪105元應予返還，為無理由。

　4.原告112年度享有特別休假18日，已於112年2月14日至112年

    2月18日休5日、112年2月21日下午休5日、112年3月15日休1

    日、112年4月18日下午休0.5日、112年4月19日至112年5月4

    日休11日，共計休假18日，被告於112年發年終獎金同時給

    付工資550元，原告應返還溢領之550元。原告於112年8月9

    日、112年8月15日、112年8月28日各請病假8小時，應扣薪2

    ,640元而扣薪3,500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860元。原告於11

    2年9月11日請病假2小時、112年9月21日請事假8小時，應扣

    薪990元而扣薪1,458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468元。原告於1

    12年10月11日至112年10月13日請病假3日，應扣薪1,320元

    而扣薪1,751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431元。原告於112年11

    月13日請病假1日、112年11月20日下午請病假0.5日、112年

    11月28日下午請病假0.5日，應扣薪880元而扣薪2,042元，

    被告應再給付原告1,162元。

　5.合計被告應再給付原告薪資3,058元等語。

　㈤並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益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為越南國人，自100年5月受雇於被告，從事焊接工作，

    於113年3月中旬告知主管，因越南家中有事情需要處理，預

    計於113年4月15日返回越南，於113年4月29日回臺灣，即請

    事假15日(自113年4月15日起至113年4月29日)，請被告將護

    照返還原告等語。

　㈡原告於113年3月15日在「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

    或工作證明書（中越雙語版）」上簽名。

　㈢被告於113年3月18日填具相關申請表，勞動部以113年4月2日

    勞動發事字第1131017410號函廢止原告之聘僱許可。

　㈣原告主張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依民法第88條第1項本文之規

    定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或依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之

    規定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

　㈤原告112年3月前（含112年3月），月薪均依當年度基本工資

    ，另每月獎金5000元及餐費津貼，113年以後基本薪資為35,

    000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依民法第88條第1項本文或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規

    定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是否合法？兩造間之僱傭關係

    是否存在？

　1.按私文書之真正，如他造當事人有爭執者，則舉證人應負證

    其真正之責；又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

    印或有法院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

    357條、第35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說明函及外國

    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係以中越雙語版預先印製之文

    件，而原告於上開文件親自簽名並按捺指印，並於說明函關

    於因外國人工作不適任雙方協議轉出之說明欄位處另以越文

    書寫補充說明等情，此有被告提出中越雙語版說明函及外國

    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23頁，

    勞專調字卷第84頁)，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

    ，是以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既為原告

    親自簽名，依上開規定，自應推定前開文書為真正，原告主

    張沒有簽過說明函云云，自屬無據，並無可採。

　2.次按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

    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

    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因被詐欺或被脅迫

    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民法第88條第

    1項、第9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

    誤，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依上開規定，表意人固得撤

    銷其意思表示，惟主張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被脅迫而

    為意思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本件原

    告主張其係被脅迫，或意思表示錯誤，而簽署說明函及外國

    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云云，然為被告所否認，依上

    開規定及說明，原告自應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3.經查，證人李宣霈到庭結證稱：「…因為我到被告公司辦理

    相關業務，當時被告公司要引進一位外籍員工，所以我跟主

    管討論移工的問題。…當天下午我到被告公司的時候，原告

    看到我跟我說他要聲請返鄉度假，我沒有接到訊息，我看到

    現場的主管詢問是怎麼回事，當時現場主管有跟我說，原告

    有口頭跟主管請假，但是主管說要等老闆開完主管會議下週

    二再來決定是否給予原告時間可以返鄉度假，當時原告沒有

    完全聽懂，還特別請我轉達意思給原告了解。當時沒有講什

    麼原告就轉頭出去，差不多五六分鐘以後，原告再回頭進來

    辦公室，跟老闆的媽媽陳小姐提出要求拿取護照訂機票，當

    時陳小姐有跟原告說公司有說下週二開完主管會議再來決定

    是否給你要求的時間回去，不用急著現在訂機票，陳小姐怕

    原告聽不懂，還請我用越南語轉告原告。當時原告非常的不

    高興，就跟我說不管怎麼樣，也要回去。如果老闆不同意，

    他就終止僱用關係，要求轉出。當時陳小姐跟老闆問我說，

    原告說什麼，我還特別問，你確認要我你剛才講的話轉達給

    雇主知道嗎，原告說可以。所以我就把原告的話轉達給陳小

    姐和老闆。當時老闆在場，看這種情況就順他的意思，同意

    將原告轉出。我打電話回公司，把移工轉出資料EMAIL給被

    告公司，把資料印出來讓原告簽名。」等語(見本院卷第370

    、371頁)，參酌原告前於113年3月中旬，確曾以因越南家中

    有事情需要處理，口頭向被告主管請事假15日(自113年4月1

    5日起至113年4月29日)，預計返回越南乙事【見不爭執事項

    ㈠ 】，核與證人李宣霈證述於上開時、地，協助兩造翻譯溝

    通之事由相符。再者，原告簽立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

    主或工作證明書均係中越雙語版，且原告尚在說明函關於因

    外國人工作不適任雙方協議轉出之說明欄位處另以越文書寫

    補充說明「因為我爸爸生病想請假，但公司不同意，所以申

    請轉出」等字句，足證原告知曉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

    主或工作證明書之內容，且經證人李宣霈協調翻譯說明後，

    猶執意簽署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與

    原告主張在不知內容之說明函等文件簽名云云，顯有不符，

    自難認原告係因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被脅迫而簽署上

    開文件。另原告雖以其曾與證人李宣霈交往分手，及證人為

    被告之移工仲介，證述有偏頗被告，不足採信云云。惟查，

    證人李宣霈為被告辦理其他移工工作業務，而在場協助兩造

    翻譯協調，且其證述核與原告欲請事假返回越南，未獲被告

    立即准許後，自行簽立中越雙語版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

    雇主或工作證明書等事實相符，況證人亦具結證述以擔保其

    證詞之真正，實無甘冒偽證罪之風險而虛捏證詞為不利原告

    證述之必要，是認證人所為前開證述，自堪採信。此外，原

    告並未另行提出其他可證其所為同意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係

    遭脅迫或意思表示錯誤之證據，是依前開事證，尚不足以認

    定原告係遭脅迫或意思表示錯誤，而為同意轉換雇主之意思

    表示。

　4.再按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之終止權屬形成權，於勞工行使其權

    利時即發生形成之效力，不必得雇主之同意（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14號判決意旨、109年度台上字第2922號裁定

    意旨參照）。查，兩造既於原告簽立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

    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時即113年3月15日，雙方同意原告轉換

    雇主，兩造間勞動契約終止之合意，則自斯時起兩造之僱傭

    關係因合意終止而消滅，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

    存在；及依勞動契約請求被告應自113年3月15日起至原告復

    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35,000元，及自上

    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32條之1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4

    99,199元，有無理由？

　　原告主張108年5月起至113年4月期間，依被告提供出勤打卡

    記錄上下班時間，以每日工作時間8小時，加上中午休息時

    間1時，自原告打卡上班時間起算，工作超過上開工作時間

    及午休時間外，其餘至原告打卡下班時間，應屬加班時間，

    被告應依附件一加班費計算明細表所示(見本院卷第255-314

    頁)，給付原告短少之加班費499,199元等語，並引用被告之

    出勤打卡資料為證(見勞專調字卷第131-148頁、本院卷第22

    9-245頁)，惟被告否認。

　1.經查，被告就所屬員工規範之工作時間為8時至12時及13時

    至17時，期間上、下午各休息10分(即10時至10時10分、15

    時至15時10分)，中午12時至13時為午休時間。如有延長工

    作時間，則自17時30分起至21時(即被告關門)期間，另17時

    至17時30分為休息或用餐時間。又原告受雇於被告，從事焊

    接工作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本院卷第43

    9頁)，由此可知，原告應依上開時間服勞務，且延長工時之

    工作時間應自17時30分起算。

　2.原告雖主張應依附件一所示打卡上班時間起算，工作超過8

    小時工作時間及1小時午休時間外，其餘至原告打卡下班時

    間，均屬加班時間云云。經查，依原告出勤打卡資料顯示，

    原告常於8時前之6、7時期間到勤打卡，然原告於8時前提早

    抵達被告公司期間，被告公司之動力電源尚未開通機台，原

    告顯無法執行焊接工作。再者，原告係經常性於上開時間提

    早打卡，然經詢問原告提早打卡出勤期間，從事何項具體工

    作內容時表示：「我要負責的工作有很多，我不記得我當時

    做什麼事情，有時候我要修理壞掉的機械。」等語，並提出

    工作敘述表為證(見本院卷第445頁)。惟查，依前開工作敘

    述表所載工作進度跟催、產銷會議、製程異常改善(教育訓

    練)、新工法試作、新產品開發等事項，均需其他員工參與

    ，方得執行該項業務，是原告於其他員工未上班前(即8時前

    )，顯無法從事上開業務。又原告主張機械修繕業務，依工

    作敘述表記載關於設備保養修繕，係每週複檢各單位保養狀

    況，亦非經常性之業務，足證原告提早於6、7時到勤打卡，

    實與提供勞務無關，而係原告基於自身因素考量而提早於8

    時前抵達被告公司，並逕為打卡到勤，則原告於8時前之到

    勤打卡期間，自難推定原告於前開期間確有執行職務，且經

    被告同意而服勞務之事實。是以，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8時前提早出勤期間之延長工時加給工資，

    及以打卡到勤起算上班時間，扣減工作時間8小時及午休1小

    時之時間，其餘至原告打卡下班時間方式，計算加班時數云

    云，均屬無據，並無可採。故原告工作期間之延長工時，於

    平日工作時間，仍應依自17時30分起核計延長工時之時數，

    堪以認定。

　3.按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雇主延長勞工工

    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⑴延長

    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

    以上。⑵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加給3分之2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

    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

    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

    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內政部所定應放假

    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

    ，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

    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

    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30

    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2項、第36條第1項、第

    37條第1項、第39條定有明文。經查，自108年5月起至113年

    3月15日勞動契約終止時，依出勤打卡資料計算原告每月加

    班時數如附表一所示，依前開規定，原告合計得請求被告給

    付加班費為395,573元，惟被告實際給付原告前開期間之加

    班費總額(即薪資明細表所載加班費數額加上薪資領現簽收

    簿記載之現金數額)已逾原告得請求之加班費，且前開給付

    數額亦包含原告主張被告每月自加班費不當扣減之300元福

    利金，此有被告提出之工資清冊、薪資明細表、薪資領現簽

    收簿在卷可參(見勞專調字卷第123-129頁，本院卷第145-15

    9、215-225頁)。基此，原告以被告短付加班費為由，依勞

    基法第24條、第32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499,

    199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原告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前段請求被告給付應休未休之補償

    工資26,841元，有無理由？

　1.復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

    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㈠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

    ㈡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㈢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㈣3

    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㈤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

    5日。㈥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

    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

    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

    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23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

    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同條主張權利時，

    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105年12月21日

    修正後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本文、第5項、第6項分別

    定有明文。所謂每年係指勞工每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後，即

    應享有一定日數之特別休假，不因年度中終止勞動契約而影

    響其權益。次按依本法第38條第1項規定給予之特別休假日

    數，勞工得於勞雇雙方協商之以勞工受僱當日起算，每1週

    年之期間內，行使特別休假權利；本法第38條第4項所定年

    度終結，為前條第2項期間屆滿之日；本法第38條第4項所定

    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㈠

    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㈡前目

    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

    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

    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

    之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2項第1款、第24條之1第2

    項第1款第1目、第2目亦分有明文。又事業單位如為配合出

    勤管理，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2項規定與勞工協商約

    定依曆年制、會計年度分段給假，尚無不可，惟於檢視是否

    符合法令時，「各時點」雇主給予之特別休假日數，仍不得

    低於以「到職日起算」依法所應給予之日數（勞動部108年6

    月21日勞動條2字第1080130702號函參照），亦即無論勞雇

    雙方所約定特別休假之方式係週年制、曆年制抑或會計年度

    ，若勞工於約定給假年度中終止契約，均應改以「到職日起

    算」依法所應給予之日數，以確保特別休假日數不低於勞基

    法所定之基準。是以，被告雖抗辯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於特

    別休假約定係採曆年制云云，然系爭勞動契約係於給假年度

    中終止，揆諸前開說明，應改以週年制方式計算終止勞動契

    約當年度特別休假日數，以確保特別休假日數不得低於勞基

    法所定之基準，亦較符合上開獎勵勞工並使期能調劑身心等

    之立法旨趣。

　2.本件原告主張113年度應有19日特別休假，且均未休假，以

    每日1,167元工資計算，被告應給付原告22,173元補償工資

    云云(見本院卷第437頁)。經查，兩造間勞動契約期間為100

    年5月7日起至113年3月15日止，業經認定如上，則原告之工

    作年資為12年10月又8日，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6款規定

    ，原告於113年度終止勞動契約時，依週年制計算應有18日

    特別休假。又原告於113年1月29日及同月30日，已分別請特

    別休假1小時及1日，且被告曾於113年4月間核算特別休假未

    休之補償工資5,250元匯入原告京城銀行薪資帳戶，此有被

    告提出113年1月份外勞加班時間表、113年4月份薪資表(見

    本院卷第159、245頁)在卷可稽。又依被告提出113年1月份

    外勞加班時間表顯示，原告於該月份合計請假47小時，而依

    原告113年1月份關於請假扣薪之時數為38小時(見本院卷第1

    59頁)，足見被告抗辯原告於113年1月間已請1日又1小時之

    特別休假，堪信為真。據此計算，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特休

    未休折算工資為19,693元【(計算式：1167×（18－1－1/8）＝1

    9693，元以下四捨五入】，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

    屬無據。

　㈣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請求被告給付違法扣款之工資

    14,582元，有無理由？

　1.原告主張被告未依勞基法規定給予應有之特別休假，自始向

    其誆稱，待最後一年再一次性給予特別休假云云，故原告自

    100年5月至112年12月請假應先抵扣休假，待特別休假休畢

    ，再請事、病假扣薪，是以被告應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

    返還附表二所示期間之扣薪，合計14,582元云云，為被告否

    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

　2.經查，依兩造簽立中越雙語版之勞動契約第8條、第9條即載

    明約定，關於休假、特別休假、病假之請假日數及工資給付

    之計算方式，且依原告在職期間除穿插申請事、病假外，亦

    有申請特別休假之事實，此有中越雙語版勞動契約、請假卡

    在卷可佐(見勞專調卷第116頁、本院卷第249頁)，參酌原告

    亦自陳：「有時候跟主管說請病假，或請假去看診，有時候

    我會拿證明給主管看，我也會請年假，沒有扣年假而扣薪水

    。」等語，足證原告係依其是否罹患疾病或其他請假事由，

    而申請不同假別。是認原告主張被告未給予特別休假，誆稱

    最後一年一次給予特別休假云云，顯無上開客觀事實不符，

    自無可信。再者，勞工因婚、喪、疾病、特別休假、或因有

    事故必須親自處理者，得依其客觀具體事由及需求，決定請

    假之假別，而雇主僅得依勞基法及勞工請假規則審查勞工請

    假事由是否屬實及合理正當，勞資雙方並無於勞工請假後，

    片面更正假別之權利。是原告主張附表二所示事、病假應變

    更假別為特別休假云云，依法無據，實無可採。

　3.再按勞基法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普

    通傷病假一年內未超過三十日部分，工資折半發給；勞工因

    有事故必須親自處理者，得請事假，一年內合計不得超過十

    四日。事假期間不給工資，勞基法第39條、勞工請假規則第

    4條第3項、第7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附表二所

    示時間，分別請有病假、事假、特別休假，依前開規定，關

    於特別休假部分被告仍應給付全額工資，不得扣薪；病假部

    分則折半發給工資；事假部分則扣減請假期間之全額工資，

    據此計算，被告就原告於附表二所示期間，請假之假別及時

    數，合計溢扣原告工資5,241元(詳見附表二)。從而，原告

    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溢扣工資5,2

    41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4.被告另抗辯原告112年度之特別休假均已休畢，被告誤算尚

    有0.625日，而在112年發年終獎金時併給予特別休假未假工

    資550元，原告請求被告短付工資應扣減溢領工資550元云云

    ，並提出年終獎金明細表為證(見本院卷第247頁)。經查，

    前開年終獎金明細表為被告自行製作之表格文件，並無原告

    簽收字樣，且原告亦否認該文書之真正(見本院卷第125頁)

    。此外，被告亦未提出其他足資證明原告有收受款項之證明

    ，則被告抗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數額，應扣減溢領之550元

    云云，洵屬無據，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兩造間勞動契約於113年3月15日合法終止，原告

　　請求⑴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及⑵被告應自113年3月15

    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35,0

    00元，及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另原告依勞動契

    約存續期間及勞基法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補償金

    19,693元、不當扣薪之工資5,241元，共計24,934元，依法

    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要屬無據。從而，原告依上開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24,93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

    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經

    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

    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末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屬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

    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職權宣告

    假執行；併依同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如主文

    第4項後段所示之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

    分之假執行聲請，因原告敗訴而失其附麗，一併駁回之。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田幸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幸萱

 

附表一

年月 當月工資 平均每小時工資 平均每小時工資(元以下四捨五入) 平日加班2小時內之時數 平日加班逾2小時內之時數 休息日加班2小時內之時數 休息日加班2至8小時內之時數 休息日加班逾8小時之時數 平日加班費（時薪x加班2小時內之時數x4/3） 平日加班費（時薪x加班逾2小時之時數x5/3） 休息日2小時內加班費（時薪x時數x4/3） 休息日2至8小時加斑費（時薪x時數x5/3） 休息日逾8小時加班費（時薪x時數x8/3） 應領加班費 已領加班費(薪資單所載) 已領加班費(簽收簿所載實領金額) 108年5月 29480 122.8333 123 4 2 　 　 　 656 410 　 　 　 1066 6192 10407 108年6月 29600 123.3333 123 4 2 　 　 　 656 410 　 　 　 1066 5934 12017 108年7月 29480 122.8333 123 8 4 　 　 　 1312 820 　 　 　 2132 6708 11051 108年8月 29520 123 123 4 2 　 　 　 656 410 　 　 　 1066 6192 10890 108年9月 29560 123.1667 123 2 1 　 　 　 328 205 　 　 　 533 5096 8636 108年10月 29400 122.5 123 0 0 　 　 　 0 0 　 　 　 0 2580 1954 108年11月 29520 123 123 0 0 　 　 　 0 0 　 　 　 0 3419 3162 108年12月 29520 123 123 0 0 　 　 　 0 0 　 　 　 0 5676 7589 109年1月 30220 125.9167 126 0 0 　 　 　 0 0 　 　 　 0 3791 3850 109年2月 30220 125.9167 126 0 0 　 　 　 0 0 　 　 　 0 4256 5344 109年3月 30260 126.0833 126 0 0 　 　 　 0 0 　 　 　 0 6650 11320 109年4月 30180 125.75 126 10 5 　 　 　 1680 1050 　 　 　 2730 6384 12233 109年5月 30300 126.25 126 8 4 　 　 　 1344 840 　 　 　 2184 6650 11818 109年6月 30060 125.25 125 2 1 　 　 　 333 208 　 　 　 542 5520 10573 109年7月 30180 125.75 126 0 0 　 　 　 0 0 　 　 　 0 3458 3601 109年8月 30300 126.25 126 0 0 　 　 　 0 0 　 　 　 0 6384 9992 109年9月 30140 125.5833 126 0 0 　 　 　 0 0 　 　 　 0 4256 3601 109年10月 30200 125.8333 126 0 0 　 　 　 0 0 　 　 　 0 　 6838 109年11月 30220 125.9167 126 0 0 　 　 　 0 0 　 　 　 0 6650 10490 109年12月 30180 125.75 126 0 0 　 　 　 0 0 　 　 　 0 6650 8996 110年1月 30500 127.0833 127 36 38 6 18 　 6096 8043 1016 3810 　 18965 5628 9052 110年2月 30220 125.9167 126 22 18 2 6 　 3696 3780 336 1260 　 9072 3216 3374 110年3月 31510 131.2917 131 44 36.5 8 20 　 7685 7969 1397 4367 　 21419 7332 9136 110年4月 30380 126.5833 127 38 33.5 8 24 　 6435 7091 1355 5080 　 19960 6164 9386 110年5月 30500 127.0833 127 40 26.5 8 24 　 6773 5609 1355 5080 　 18817 6700 8301 110年6月 30880 128.6667 129 38 19.5 6 14 　 6536 4193 1032 3010 　 14771 5896 5295 110年7月 30420 126.75 127 40 21.5 10 29 　 6773 4551 1693 6138 　 19156 6700 9084 110年8月 30420 126.75 127 46 29.5 8 22 　 7789 6244 1355 4657 　 20045 6968 8301 110年9月 30300 126.25 126 40 30 6 16 　 6720 6300 1008 3360 　 17388 6164 7382 110年10月 30500 127.0833 127 40 31 4 10 　 6773 6562 677 2117 　 16129 6432 8551 110年11月 30380 126.5833 127 44 26 8 22 　 7451 5503 1355 4657 　 18965 6968 7716 110年12月 30380 126.5833 127 42 28 10 20 　 7112 5927 1693 4233 　 18965 6968 7716 111年1月 31710 132.125 132 36 23 6 18 3 6336 5060 1056 3960 1056 17468 5922 5596 111年2月 31510 131.2917 131 28 14 6 16 　 4891 3057 1048 3493 　 12489 4794 4980 111年3月 31670 131.9583 132 42 21 8 24 　 7392 4620 1408 5280 　 18700 7332 7796 111年4月 31670 131.9583 132 36 24 10 23 　 6336 5280 1760 5060 　 18436 6486 7972 111年5月 31710 132.125 132 20.5 14 2 4 　 3608 3080 352 880 　 7920 3243 2868 111年6月 31630 131.7917 132 24 12.5 2 6 　 4224 2750 352 1320 　 8646 3384 2780 111年7月 31750 132.2917 132 38 21.5 8 18 　 6688 4730 1408 3960 　 16786 6768 6828 111年8月 31630 131.7917 132 18 9.5 2 3 　 3168 2090 352 660 　 6270 2820 1900 111年9月 31630 131.7917 132 2 1 　 　 　 352 220 0 0 　 572 282 176 111年10月 31750 132.2917 132 20 10 2 6 　 3520 2200 352 1320 　 7392 3102 2516 111年11月 31750 132.2917 132 10 5 　 　 　 1760 1100 0 0 　 2860 1410 404 111年12月 31670 131.9583 132 26 13 2 4 　 4576 2860 352 880 　 8668 3948 2692 112年1月 32660 136.0833 136 8 4 　 　 　 1451 907 0 0 　 2357 1184 436 112年2月 32660 136.0833 136 13 6 2 　 　 2357 1360 363 0 　 4080 2294 804 112年3月 32780 136.5833 137 26 13 4 8 　 4749 2968 731 1827 　 10275 4440 3564 112年4月 29950 124.7917 125 4 2 2 1 　 667 417 333 208 　 1625 1036 68 112年5月 34800 145 145 18.5 9 8 15 　 3577 2175 1547 3625 　 10923 9630 0 112年6月 35000 145.8333 146 20 10 2 4 　 3893 2433 389 973 　 7689 6680 0 112年7月 35000 145.8333 146 0 　 　 　 　 0 0 0 0 　 0 98 0 112年8月 35000 145.8333 146 2 1 　 　 　 389 243 0 0 　 633 733 0 112年9月 35000 145.8333 146 4 2 　 　 　 779 487 0 0 　 1265 1269 0 112年10月 35000 145.8333 146 8.5 3 　 　 　 1655 730 0 0 　 2385 2294 0 112年11月 35000 145.8333 146 0.5 　 　 　 　 97 0 0 0 　 97 195 0 112年12月 35000 145.8333 146 0 　 　 　 　 0 0 0 0 　 0 0 0 113年1月 35000 145.8333 146 0 　 　 　 　 0 0 0 0 　 0 0 0 113年2月 35000 145.8333 146 0 　 　 　 　 0 0 0 0 　 0 0 0 113年3月 35000 145.8333 146 12 3 　 　 　 2336 730 0 0 　 3066 3806 0 113年4月 35000 145.8333 146 0 　 　 　 　 0 0 0 0 　 0 0 0 合計 　 　 　 　 　 　 　 　 　 　 　 　 　 395573 260732 309036                　 569768 

 

附表二　　　　　　　　　

年月 日 原告主張當月短付工資數額 原告請假類別及時數 應扣工資數額 當月被告短付工資數額 109年2月 　 　 7日 1091元 　 　 病假1.5小時 74元 150元 　 　  14日  病假1.5小時 74元   21日  事假8小時 793元  109年9月 2日 793元　 事假8小時 793元 0元 110年7月 　 　 8日 1750元 　 　 事假8小時 800元 0元 　 　  28日  事假1.5小時 150元   29日  事假8小時 800元  110年11月 22日 550元 事假4.5小時 450元 100元 111年3月 　 1日 700元 　 病假1小時 53元 329元 　  22日  病假6小時 318元   111年6月 24日 842元 事假8小時 842元 0元 111年11月 25日 421元 特休4小時 0元 421元 111年12月 22日 105元 事假1小時 105元 0元 112年8月 　 　 9日 3500元 　 　 病假8小時 440元 2180元 　 　  15日  病假8小時 440元   28日  病假8小時 440元  112年9月 　 11日 1458元 　 病假2小時 110元 468元 　  21日  事假8小時 880元  112年10月 　 　 11日 1751元 　 　 病假8小時 440元 431元 　 　  12日  病假8小時 440元   13日  病假8小時 440元  112年11月 　 　 13日 2042元 　 　 病假8小時 440元 1162元 　 　  20日  病假4小時 220元   28日  病假4小時 220元  合計　     5241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75號
原      告  阮光山  
訴訟代理人  蘇義洲律師
            黃郁婷律師
            林育如律師
被      告  川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昱霆  


訴訟代理人  柯佾婷律師
            張家維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4,934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4,93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為：「1.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僱傭關係存在。2.被告應自民國113年3月15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35,000元，及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被告應自113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末日提繳700元至被告設立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4.被告應給付原告2,878,6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5.如獲勝訴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6.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嗣於訴訟中變更聲明為：「1.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僱傭關係存在。2.被告應自113年3月15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35,000元，及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被告應給付原告540,6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4.如獲勝訴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5.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等語，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且被告並未表示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之訴，茍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遭被告脅迫簽署文件，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為存在，為被告否認，則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是否仍繼續存在，即屬不明確，致使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及權利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為越南國人，自100年5月起受雇於被告，從事焊接工作。原告於113年3月11日告知主管「因越南家中有事情需要處理，預計於113年4月15日返回越南，並於113年4月29日回台灣，故需要請被告將護照返還予原告」，主管於當日以Line通知原告，老闆已同意原告暫時返國。詎料，主管於113年3月15日將上開LINE訊息收回，被告公司負責人更與仲介當場要求原告簽署不知內容之文件，原告雖請求將文件攜回觀看，但被告負責人與仲介卻脅迫原告當場簽立，否則不能離開，被告無奈之下只能被迫簽署。原告事後始知悉該文件為同意轉換雇主之書面，被告於113年3月18日填具相關申請表後，勞動部以113年4月2日勞動發事字第1131017410號函廢止原告之聘僱許可。
　㈡原告不熟識中文，被告公司負責人要求仲介與其配合，未讓原告了解文件之內容，脅迫原告簽署文件，否則不能離開現場，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兩造間轉換雇主之法律行為無效，被告公司負責人與仲介以原告未簽署文件不能離開之方式，使原告不得不簽署相關文件，已構成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之「脅迫」，原告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依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規定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縱認被告之行為未構成「脅迫」，原告無從了解文件內容及簽署該文件後之法律效果，又被迫簽署文件，簽署該文件非其原意，為不可歸責原告之意思表示之「表示錯誤」，原告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依民法第88條第1項本文規定，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
　㈢原告每月除基本薪資外，尚有經常性給付之獎金5,000元、餐費津貼1,500元。被告自108年5月起未足額給付加班費，另若員工有加班，當月會由加班費扣除300元餐費，此部分應返還原告，原告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4條、第32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499,199元。原告於113年度有特別休假19日未休，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請求被告給付補償工資22,173元。被告自始向原告誆稱，待最後一年再一次性給予等語，原告主張自100年5月至112年12月請假應先抵扣休假，休假均休畢，再以事、病假扣薪，故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請求被告給付薪資14,582元等語。為此，提起本件訴訟，確認兩造間僱傭契約存在，並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特休未休補償工資及薪資等語。
　㈣並聲明：
　1.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僱傭關係存在。
　2.被告應自113年3月15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35,000元，及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3.被告應給付原告540,6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4.如獲勝訴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5.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抗辯：
　㈠原告未提出任何事假資料，僅憑口頭請假方式，即要求被告准許15天事假，依勞工請假規則第7條及第10條，被告有權請原告提出相關證明文件，無義務立即准假。原告因不滿被告未立刻准假，主動提出終止兩造間之僱傭關係，被告請仲介翻譯，提供中越雙語版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之轉出文件供原告簽署，原告於簽署前已充分閱讀，完全了解文件內容，且簽署後自主離開，被告不曾對原告有任何詐欺、脅迫行為。原告提出「轉出要約之意思表示」，已充分了解「轉出」即是與被告終止僱傭關係，被告已為承諾之意思表示，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確定終止。
　㈡原告工作時間為上午8：00〜12：00、中間休息10分鐘即10：00〜10：10、中午午休時間12：00〜13：00、下午工作時間13：00〜17：00、中間休息10分鐘即15：00〜15：10。如因工作所需而延長工作時間，中間休息或食用晚餐時間為17：00〜17：30，17：30開始工作，直到21：00被告公司關門。原告提前30分鐘至1小時抵達被告公司，被告主管多次提醒原告，不要提早到達，因無法進行工作事項，非執行職務，不會計入工作時間，被告不給付薪資。108年5月至113年4月，原告每月延長工時較長，故一部分加班費列入薪資明細表，另一部分加班費給付現金，並由原告當場確認時數及金額後簽名按指印，被告並未短付加班費。另因被告設置「職工福利委員會」，且原告為職工，依規定須按月繳300元作為職工福利金，用於舉辦文康活動、社團活動、休閒旅遊，原告亦同意每月一部分加班費扣300元作為職工福利金。
　㈢兩造約定特別休假採行「曆年制」，依原告年資比例換算特休天數。原告任職至113年4月9日，113年1月1日起至113年5月7日有6.3天特別休假，原告已於113年1月29日休特別休假1小時、113年1月30日休特別休假1天，剩餘5.175天特別休假未休，被告已支付4.5天特休假未休之工資5,450元，故被告僅應再給付特休未休0.675天之補償工資787元。此外，若原告於每年度仍有特別休假未休完，被告會在核算年終獎金同時核算原告特別休假未休之天數並折換成現金，連同年終獎金放入紅包袋內一併發給原告。　　
　㈣原告主張被告違法扣薪部分：
　1.原告109年度享有特別休假15日，已於109年2月15日、109年9月26日休假，尚有13日特別休假未休，折換成現金為10,309元。原告於109年2月7日、109年2月14日各請病假1.5小時，於109年2月21日請事假8小時，原本應扣薪941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150元。原告於109年9月2日請事假8小時，原告主張109年9月被扣薪793元應予返還，為無理由。
　2.原告110年度享有特別休假16日，已於110年2月20日休特別休假1日，尚有15日特別休假未休，折換成現金為12,000元。原告於110年7月8日請事假8小時、110年7月28日請事假1.5小時、110年7月29日請事假8小時，原告主張110年7月被扣薪1,750元應予返還，為無理由。原告於110年11月22日請事假4.5小時，應扣薪450元而扣薪550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100元。
　3.原告111年度享有特別休假17日，已於111年11月25日休特別休假共0.5日，故尚有16.5日特別休假未休，折換成現金為13,895元。原告於111年3月1日請病假1小時，於111年3月22日請事假6小時，應扣薪684元而扣薪700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16元。原告於111年6月24日請事假8小時，原告主張111年6月被扣薪842元應予返還，為無理由。原告於111年11月25日下午請特別休假4小時，111年11月被扣薪421元，被告應予返還。原告於111年12月22日請事假1小時，原告主張111年12月被扣薪105元應予返還，為無理由。
　4.原告112年度享有特別休假18日，已於112年2月14日至112年2月18日休5日、112年2月21日下午休5日、112年3月15日休1日、112年4月18日下午休0.5日、112年4月19日至112年5月4日休11日，共計休假18日，被告於112年發年終獎金同時給付工資550元，原告應返還溢領之550元。原告於112年8月9日、112年8月15日、112年8月28日各請病假8小時，應扣薪2,640元而扣薪3,500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860元。原告於112年9月11日請病假2小時、112年9月21日請事假8小時，應扣薪990元而扣薪1,458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468元。原告於112年10月11日至112年10月13日請病假3日，應扣薪1,320元而扣薪1,751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431元。原告於112年11月13日請病假1日、112年11月20日下午請病假0.5日、112年11月28日下午請病假0.5日，應扣薪880元而扣薪2,042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1,162元。
　5.合計被告應再給付原告薪資3,058元等語。
　㈤並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益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為越南國人，自100年5月受雇於被告，從事焊接工作，於113年3月中旬告知主管，因越南家中有事情需要處理，預計於113年4月15日返回越南，於113年4月29日回臺灣，即請事假15日(自113年4月15日起至113年4月29日)，請被告將護照返還原告等語。
　㈡原告於113年3月15日在「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中越雙語版）」上簽名。
　㈢被告於113年3月18日填具相關申請表，勞動部以113年4月2日勞動發事字第1131017410號函廢止原告之聘僱許可。
　㈣原告主張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依民法第88條第1項本文之規定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或依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之規定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
　㈤原告112年3月前（含112年3月），月薪均依當年度基本工資，另每月獎金5000元及餐費津貼，113年以後基本薪資為35,000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依民法第88條第1項本文或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規定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是否合法？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是否存在？
　1.按私文書之真正，如他造當事人有爭執者，則舉證人應負證其真正之責；又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7條、第35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係以中越雙語版預先印製之文件，而原告於上開文件親自簽名並按捺指印，並於說明函關於因外國人工作不適任雙方協議轉出之說明欄位處另以越文書寫補充說明等情，此有被告提出中越雙語版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23頁，勞專調字卷第84頁)，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是以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既為原告親自簽名，依上開規定，自應推定前開文書為真正，原告主張沒有簽過說明函云云，自屬無據，並無可採。
　2.次按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民法第88條第1項、第9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依上開規定，表意人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惟主張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本件原告主張其係被脅迫，或意思表示錯誤，而簽署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云云，然為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原告自應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3.經查，證人李宣霈到庭結證稱：「…因為我到被告公司辦理相關業務，當時被告公司要引進一位外籍員工，所以我跟主管討論移工的問題。…當天下午我到被告公司的時候，原告看到我跟我說他要聲請返鄉度假，我沒有接到訊息，我看到現場的主管詢問是怎麼回事，當時現場主管有跟我說，原告有口頭跟主管請假，但是主管說要等老闆開完主管會議下週二再來決定是否給予原告時間可以返鄉度假，當時原告沒有完全聽懂，還特別請我轉達意思給原告了解。當時沒有講什麼原告就轉頭出去，差不多五六分鐘以後，原告再回頭進來辦公室，跟老闆的媽媽陳小姐提出要求拿取護照訂機票，當時陳小姐有跟原告說公司有說下週二開完主管會議再來決定是否給你要求的時間回去，不用急著現在訂機票，陳小姐怕原告聽不懂，還請我用越南語轉告原告。當時原告非常的不高興，就跟我說不管怎麼樣，也要回去。如果老闆不同意，他就終止僱用關係，要求轉出。當時陳小姐跟老闆問我說，原告說什麼，我還特別問，你確認要我你剛才講的話轉達給雇主知道嗎，原告說可以。所以我就把原告的話轉達給陳小姐和老闆。當時老闆在場，看這種情況就順他的意思，同意將原告轉出。我打電話回公司，把移工轉出資料EMAIL給被告公司，把資料印出來讓原告簽名。」等語(見本院卷第370、371頁)，參酌原告前於113年3月中旬，確曾以因越南家中有事情需要處理，口頭向被告主管請事假15日(自113年4月15日起至113年4月29日)，預計返回越南乙事【見不爭執事項㈠ 】，核與證人李宣霈證述於上開時、地，協助兩造翻譯溝通之事由相符。再者，原告簽立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均係中越雙語版，且原告尚在說明函關於因外國人工作不適任雙方協議轉出之說明欄位處另以越文書寫補充說明「因為我爸爸生病想請假，但公司不同意，所以申請轉出」等字句，足證原告知曉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之內容，且經證人李宣霈協調翻譯說明後，猶執意簽署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與原告主張在不知內容之說明函等文件簽名云云，顯有不符，自難認原告係因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被脅迫而簽署上開文件。另原告雖以其曾與證人李宣霈交往分手，及證人為被告之移工仲介，證述有偏頗被告，不足採信云云。惟查，證人李宣霈為被告辦理其他移工工作業務，而在場協助兩造翻譯協調，且其證述核與原告欲請事假返回越南，未獲被告立即准許後，自行簽立中越雙語版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等事實相符，況證人亦具結證述以擔保其證詞之真正，實無甘冒偽證罪之風險而虛捏證詞為不利原告證述之必要，是認證人所為前開證述，自堪採信。此外，原告並未另行提出其他可證其所為同意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係遭脅迫或意思表示錯誤之證據，是依前開事證，尚不足以認定原告係遭脅迫或意思表示錯誤，而為同意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
　4.再按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之終止權屬形成權，於勞工行使其權利時即發生形成之效力，不必得雇主之同意（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號判決意旨、109年度台上字第2922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兩造既於原告簽立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時即113年3月15日，雙方同意原告轉換雇主，兩造間勞動契約終止之合意，則自斯時起兩造之僱傭關係因合意終止而消滅，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及依勞動契約請求被告應自113年3月15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35,000元，及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32條之1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499,199元，有無理由？
　　原告主張108年5月起至113年4月期間，依被告提供出勤打卡記錄上下班時間，以每日工作時間8小時，加上中午休息時間1時，自原告打卡上班時間起算，工作超過上開工作時間及午休時間外，其餘至原告打卡下班時間，應屬加班時間，被告應依附件一加班費計算明細表所示(見本院卷第255-314頁)，給付原告短少之加班費499,199元等語，並引用被告之出勤打卡資料為證(見勞專調字卷第131-148頁、本院卷第229-245頁)，惟被告否認。
　1.經查，被告就所屬員工規範之工作時間為8時至12時及13時至17時，期間上、下午各休息10分(即10時至10時10分、15時至15時10分)，中午12時至13時為午休時間。如有延長工作時間，則自17時30分起至21時(即被告關門)期間，另17時至17時30分為休息或用餐時間。又原告受雇於被告，從事焊接工作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本院卷第439頁)，由此可知，原告應依上開時間服勞務，且延長工時之工作時間應自17時30分起算。
　2.原告雖主張應依附件一所示打卡上班時間起算，工作超過8小時工作時間及1小時午休時間外，其餘至原告打卡下班時間，均屬加班時間云云。經查，依原告出勤打卡資料顯示，原告常於8時前之6、7時期間到勤打卡，然原告於8時前提早抵達被告公司期間，被告公司之動力電源尚未開通機台，原告顯無法執行焊接工作。再者，原告係經常性於上開時間提早打卡，然經詢問原告提早打卡出勤期間，從事何項具體工作內容時表示：「我要負責的工作有很多，我不記得我當時做什麼事情，有時候我要修理壞掉的機械。」等語，並提出工作敘述表為證(見本院卷第445頁)。惟查，依前開工作敘述表所載工作進度跟催、產銷會議、製程異常改善(教育訓練)、新工法試作、新產品開發等事項，均需其他員工參與，方得執行該項業務，是原告於其他員工未上班前(即8時前)，顯無法從事上開業務。又原告主張機械修繕業務，依工作敘述表記載關於設備保養修繕，係每週複檢各單位保養狀況，亦非經常性之業務，足證原告提早於6、7時到勤打卡，實與提供勞務無關，而係原告基於自身因素考量而提早於8時前抵達被告公司，並逕為打卡到勤，則原告於8時前之到勤打卡期間，自難推定原告於前開期間確有執行職務，且經被告同意而服勞務之事實。是以，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8時前提早出勤期間之延長工時加給工資，及以打卡到勤起算上班時間，扣減工作時間8小時及午休1小時之時間，其餘至原告打卡下班時間方式，計算加班時數云云，均屬無據，並無可採。故原告工作期間之延長工時，於平日工作時間，仍應依自17時30分起核計延長工時之時數，堪以認定。
　3.按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⑴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⑵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2項、第36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39條定有明文。經查，自108年5月起至113年3月15日勞動契約終止時，依出勤打卡資料計算原告每月加班時數如附表一所示，依前開規定，原告合計得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為395,573元，惟被告實際給付原告前開期間之加班費總額(即薪資明細表所載加班費數額加上薪資領現簽收簿記載之現金數額)已逾原告得請求之加班費，且前開給付數額亦包含原告主張被告每月自加班費不當扣減之300元福利金，此有被告提出之工資清冊、薪資明細表、薪資領現簽收簿在卷可參(見勞專調字卷第123-129頁，本院卷第145-159、215-225頁)。基此，原告以被告短付加班費為由，依勞基法第24條、第32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499,199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原告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前段請求被告給付應休未休之補償工資26,841元，有無理由？
　1.復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㈠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㈡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㈢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㈣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㈤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㈥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23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同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105年12月21日修正後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本文、第5項、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每年係指勞工每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後，即應享有一定日數之特別休假，不因年度中終止勞動契約而影響其權益。次按依本法第38條第1項規定給予之特別休假日數，勞工得於勞雇雙方協商之以勞工受僱當日起算，每1週年之期間內，行使特別休假權利；本法第38條第4項所定年度終結，為前條第2項期間屆滿之日；本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㈡前目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2項第1款、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1目、第2目亦分有明文。又事業單位如為配合出勤管理，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2項規定與勞工協商約定依曆年制、會計年度分段給假，尚無不可，惟於檢視是否符合法令時，「各時點」雇主給予之特別休假日數，仍不得低於以「到職日起算」依法所應給予之日數（勞動部108年6月21日勞動條2字第1080130702號函參照），亦即無論勞雇雙方所約定特別休假之方式係週年制、曆年制抑或會計年度，若勞工於約定給假年度中終止契約，均應改以「到職日起算」依法所應給予之日數，以確保特別休假日數不低於勞基法所定之基準。是以，被告雖抗辯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於特別休假約定係採曆年制云云，然系爭勞動契約係於給假年度中終止，揆諸前開說明，應改以週年制方式計算終止勞動契約當年度特別休假日數，以確保特別休假日數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之基準，亦較符合上開獎勵勞工並使期能調劑身心等之立法旨趣。
　2.本件原告主張113年度應有19日特別休假，且均未休假，以每日1,167元工資計算，被告應給付原告22,173元補償工資云云(見本院卷第437頁)。經查，兩造間勞動契約期間為100年5月7日起至113年3月15日止，業經認定如上，則原告之工作年資為12年10月又8日，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6款規定，原告於113年度終止勞動契約時，依週年制計算應有18日特別休假。又原告於113年1月29日及同月30日，已分別請特別休假1小時及1日，且被告曾於113年4月間核算特別休假未休之補償工資5,250元匯入原告京城銀行薪資帳戶，此有被告提出113年1月份外勞加班時間表、113年4月份薪資表(見本院卷第159、245頁)在卷可稽。又依被告提出113年1月份外勞加班時間表顯示，原告於該月份合計請假47小時，而依原告113年1月份關於請假扣薪之時數為38小時(見本院卷第159頁)，足見被告抗辯原告於113年1月間已請1日又1小時之特別休假，堪信為真。據此計算，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折算工資為19,693元【(計算式：1167×（18－1－1/8）＝19693，元以下四捨五入】，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㈣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請求被告給付違法扣款之工資14,582元，有無理由？
　1.原告主張被告未依勞基法規定給予應有之特別休假，自始向其誆稱，待最後一年再一次性給予特別休假云云，故原告自100年5月至112年12月請假應先抵扣休假，待特別休假休畢，再請事、病假扣薪，是以被告應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返還附表二所示期間之扣薪，合計14,582元云云，為被告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
　2.經查，依兩造簽立中越雙語版之勞動契約第8條、第9條即載明約定，關於休假、特別休假、病假之請假日數及工資給付之計算方式，且依原告在職期間除穿插申請事、病假外，亦有申請特別休假之事實，此有中越雙語版勞動契約、請假卡在卷可佐(見勞專調卷第116頁、本院卷第249頁)，參酌原告亦自陳：「有時候跟主管說請病假，或請假去看診，有時候我會拿證明給主管看，我也會請年假，沒有扣年假而扣薪水。」等語，足證原告係依其是否罹患疾病或其他請假事由，而申請不同假別。是認原告主張被告未給予特別休假，誆稱最後一年一次給予特別休假云云，顯無上開客觀事實不符，自無可信。再者，勞工因婚、喪、疾病、特別休假、或因有事故必須親自處理者，得依其客觀具體事由及需求，決定請假之假別，而雇主僅得依勞基法及勞工請假規則審查勞工請假事由是否屬實及合理正當，勞資雙方並無於勞工請假後，片面更正假別之權利。是原告主張附表二所示事、病假應變更假別為特別休假云云，依法無據，實無可採。
　3.再按勞基法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普通傷病假一年內未超過三十日部分，工資折半發給；勞工因有事故必須親自處理者，得請事假，一年內合計不得超過十四日。事假期間不給工資，勞基法第39條、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第3項、第7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附表二所示時間，分別請有病假、事假、特別休假，依前開規定，關於特別休假部分被告仍應給付全額工資，不得扣薪；病假部分則折半發給工資；事假部分則扣減請假期間之全額工資，據此計算，被告就原告於附表二所示期間，請假之假別及時數，合計溢扣原告工資5,241元(詳見附表二)。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溢扣工資5,241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4.被告另抗辯原告112年度之特別休假均已休畢，被告誤算尚有0.625日，而在112年發年終獎金時併給予特別休假未假工資550元，原告請求被告短付工資應扣減溢領工資550元云云，並提出年終獎金明細表為證(見本院卷第247頁)。經查，前開年終獎金明細表為被告自行製作之表格文件，並無原告簽收字樣，且原告亦否認該文書之真正(見本院卷第125頁)。此外，被告亦未提出其他足資證明原告有收受款項之證明，則被告抗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數額，應扣減溢領之550元云云，洵屬無據，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兩造間勞動契約於113年3月15日合法終止，原告
　　請求⑴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及⑵被告應自113年3月15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35,000元，及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另原告依勞動契約存續期間及勞基法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補償金19,693元、不當扣薪之工資5,241元，共計24,934元，依法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要屬無據。從而，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4,93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末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屬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如主文第4項後段所示之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分之假執行聲請，因原告敗訴而失其附麗，一併駁回之。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田幸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幸萱
 
附表一
		年月

		當月工資

		平均每小時工資

		平均每小時工資(元以下四捨五入)

		平日加班2小時內之時數

		平日加班逾2小時內之時數

		休息日加班2小時內之時數

		休息日加班2至8小時內之時數

		休息日加班逾8小時之時數

		平日加班費（時薪x加班2小時內之時數x4/3）

		平日加班費（時薪x加班逾2小時之時數x5/3）

		休息日2小時內加班費（時薪x時數x4/3）

		休息日2至8小時加斑費（時薪x時數x5/3）

		休息日逾8小時加班費（時薪x時數x8/3）

		應領加班費

		已領加班費(薪資單所載)

		已領加班費(簽收簿所載實領金額)



		108年5月

		29480

		122.8333

		123

		4

		2

		　

		　

		　

		656

		410

		　

		　

		　

		1066

		6192

		10407



		108年6月

		29600

		123.3333

		123

		4

		2

		　

		　

		　

		656

		410

		　

		　

		　

		1066

		5934

		12017



		108年7月

		29480

		122.8333

		123

		8

		4

		　

		　

		　

		1312

		820

		　

		　

		　

		2132

		6708

		11051



		108年8月

		29520

		123

		123

		4

		2

		　

		　

		　

		656

		410

		　

		　

		　

		1066

		6192

		10890



		108年9月

		29560

		123.1667

		123

		2

		1

		　

		　

		　

		328

		205

		　

		　

		　

		533

		5096

		8636



		108年10月

		29400

		122.5

		123

		0

		0

		　

		　

		　

		0

		0

		　

		　

		　

		0

		2580

		1954



		108年11月

		29520

		123

		123

		0

		0

		　

		　

		　

		0

		0

		　

		　

		　

		0

		3419

		3162



		108年12月

		29520

		123

		123

		0

		0

		　

		　

		　

		0

		0

		　

		　

		　

		0

		5676

		7589



		109年1月

		30220

		125.9167

		126

		0

		0

		　

		　

		　

		0

		0

		　

		　

		　

		0

		3791

		3850



		109年2月

		30220

		125.9167

		126

		0

		0

		　

		　

		　

		0

		0

		　

		　

		　

		0

		4256

		5344



		109年3月

		30260

		126.0833

		126

		0

		0

		　

		　

		　

		0

		0

		　

		　

		　

		0

		6650

		11320



		109年4月

		30180

		125.75

		126

		10

		5

		　

		　

		　

		1680

		1050

		　

		　

		　

		2730

		6384

		12233



		109年5月

		30300

		126.25

		126

		8

		4

		　

		　

		　

		1344

		840

		　

		　

		　

		2184

		6650

		11818



		109年6月

		30060

		125.25

		125

		2

		1

		　

		　

		　

		333

		208

		　

		　

		　

		542

		5520

		10573



		109年7月

		30180

		125.75

		126

		0

		0

		　

		　

		　

		0

		0

		　

		　

		　

		0

		3458

		3601



		109年8月

		30300

		126.25

		126

		0

		0

		　

		　

		　

		0

		0

		　

		　

		　

		0

		6384

		9992



		109年9月

		30140

		125.5833

		126

		0

		0

		　

		　

		　

		0

		0

		　

		　

		　

		0

		4256

		3601



		109年10月

		30200

		125.8333

		126

		0

		0

		　

		　

		　

		0

		0

		　

		　

		　

		0

		　

		6838



		109年11月

		30220

		125.9167

		126

		0

		0

		　

		　

		　

		0

		0

		　

		　

		　

		0

		6650

		10490



		109年12月

		30180

		125.75

		126

		0

		0

		　

		　

		　

		0

		0

		　

		　

		　

		0

		6650

		8996



		110年1月

		30500

		127.0833

		127

		36

		38

		6

		18

		　

		6096

		8043

		1016

		3810

		　

		18965

		5628

		9052



		110年2月

		30220

		125.9167

		126

		22

		18

		2

		6

		　

		3696

		3780

		336

		1260

		　

		9072

		3216

		3374



		110年3月

		31510

		131.2917

		131

		44

		36.5

		8

		20

		　

		7685

		7969

		1397

		4367

		　

		21419

		7332

		9136



		110年4月

		30380

		126.5833

		127

		38

		33.5

		8

		24

		　

		6435

		7091

		1355

		5080

		　

		19960

		6164

		9386



		110年5月

		30500

		127.0833

		127

		40

		26.5

		8

		24

		　

		6773

		5609

		1355

		5080

		　

		18817

		6700

		8301



		110年6月

		30880

		128.6667

		129

		38

		19.5

		6

		14

		　

		6536

		4193

		1032

		3010

		　

		14771

		5896

		5295



		110年7月

		30420

		126.75

		127

		40

		21.5

		10

		29

		　

		6773

		4551

		1693

		6138

		　

		19156

		6700

		9084



		110年8月

		30420

		126.75

		127

		46

		29.5

		8

		22

		　

		7789

		6244

		1355

		4657

		　

		20045

		6968

		8301



		110年9月

		30300

		126.25

		126

		40

		30

		6

		16

		　

		6720

		6300

		1008

		3360

		　

		17388

		6164

		7382



		110年10月

		30500

		127.0833

		127

		40

		31

		4

		10

		　

		6773

		6562

		677

		2117

		　

		16129

		6432

		8551



		110年11月

		30380

		126.5833

		127

		44

		26

		8

		22

		　

		7451

		5503

		1355

		4657

		　

		18965

		6968

		7716



		110年12月

		30380

		126.5833

		127

		42

		28

		10

		20

		　

		7112

		5927

		1693

		4233

		　

		18965

		6968

		7716



		111年1月

		31710

		132.125

		132

		36

		23

		6

		18

		3

		6336

		5060

		1056

		3960

		1056

		17468

		5922

		5596



		111年2月

		31510

		131.2917

		131

		28

		14

		6

		16

		　

		4891

		3057

		1048

		3493

		　

		12489

		4794

		4980



		111年3月

		31670

		131.9583

		132

		42

		21

		8

		24

		　

		7392

		4620

		1408

		5280

		　

		18700

		7332

		7796



		111年4月

		31670

		131.9583

		132

		36

		24

		10

		23

		　

		6336

		5280

		1760

		5060

		　

		18436

		6486

		7972



		111年5月

		31710

		132.125

		132

		20.5

		14

		2

		4

		　

		3608

		3080

		352

		880

		　

		7920

		3243

		2868



		111年6月

		31630

		131.7917

		132

		24

		12.5

		2

		6

		　

		4224

		2750

		352

		1320

		　

		8646

		3384

		2780



		111年7月

		31750

		132.2917

		132

		38

		21.5

		8

		18

		　

		6688

		4730

		1408

		3960

		　

		16786

		6768

		6828



		111年8月

		31630

		131.7917

		132

		18

		9.5

		2

		3

		　

		3168

		2090

		352

		660

		　

		6270

		2820

		1900



		111年9月

		31630

		131.7917

		132

		2

		1

		　

		　

		　

		352

		220

		0

		0

		　

		572

		282

		176



		111年10月

		31750

		132.2917

		132

		20

		10

		2

		6

		　

		3520

		2200

		352

		1320

		　

		7392

		3102

		2516



		111年11月

		31750

		132.2917

		132

		10

		5

		　

		　

		　

		1760

		1100

		0

		0

		　

		2860

		1410

		404



		111年12月

		31670

		131.9583

		132

		26

		13

		2

		4

		　

		4576

		2860

		352

		880

		　

		8668

		3948

		2692



		112年1月

		32660

		136.0833

		136

		8

		4

		　

		　

		　

		1451

		907

		0

		0

		　

		2357

		1184

		436



		112年2月

		32660

		136.0833

		136

		13

		6

		2

		　

		　

		2357

		1360

		363

		0

		　

		4080

		2294

		804



		112年3月

		32780

		136.5833

		137

		26

		13

		4

		8

		　

		4749

		2968

		731

		1827

		　

		10275

		4440

		3564



		112年4月

		29950

		124.7917

		125

		4

		2

		2

		1

		　

		667

		417

		333

		208

		　

		1625

		1036

		68



		112年5月

		34800

		145

		145

		18.5

		9

		8

		15

		　

		3577

		2175

		1547

		3625

		　

		10923

		9630

		0



		112年6月

		35000

		145.8333

		146

		20

		10

		2

		4

		　

		3893

		2433

		389

		973

		　

		7689

		6680

		0



		112年7月

		35000

		145.8333

		146

		0

		　

		　

		　

		　

		0

		0

		0

		0

		　

		0

		98

		0



		112年8月

		35000

		145.8333

		146

		2

		1

		　

		　

		　

		389

		243

		0

		0

		　

		633

		733

		0



		112年9月

		35000

		145.8333

		146

		4

		2

		　

		　

		　

		779

		487

		0

		0

		　

		1265

		1269

		0



		112年10月

		35000

		145.8333

		146

		8.5

		3

		　

		　

		　

		1655

		730

		0

		0

		　

		2385

		2294

		0



		112年11月

		35000

		145.8333

		146

		0.5

		　

		　

		　

		　

		97

		0

		0

		0

		　

		97

		195

		0



		112年12月

		35000

		145.8333

		146

		0

		　

		　

		　

		　

		0

		0

		0

		0

		　

		0

		0

		0



		113年1月

		35000

		145.8333

		146

		0

		　

		　

		　

		　

		0

		0

		0

		0

		　

		0

		0

		0



		113年2月

		35000

		145.8333

		146

		0

		　

		　

		　

		　

		0

		0

		0

		0

		　

		0

		0

		0



		113年3月

		35000

		145.8333

		146

		12

		3

		　

		　

		　

		2336

		730

		0

		0

		　

		3066

		3806

		0



		113年4月

		35000

		145.8333

		146

		0

		　

		　

		　

		　

		0

		0

		0

		0

		　

		0

		0

		0



		合計

		　

		　

		　

		　

		　

		　

		　

		　

		　

		　

		　

		　

		　

		395573

		260732

		309036



		


		


		


		


		


		


		


		


		


		


		


		


		


		


		


		　

		569768







 
附表二　　　　　　　　　
		年月

		日

		原告主張當月短付工資數額

		原告請假類別及時數

		應扣工資數額

		當月被告短付工資數額



		109年2月
　
　

		7日

		1091元
　
　

		病假1.5小時

		74元

		150元
　
　



		


		14日

		


		病假1.5小時

		74元

		




		


		21日

		


		事假8小時

		793元

		




		109年9月

		2日

		793元　

		事假8小時

		793元

		0元



		110年7月
　
　

		8日

		1750元
　
　

		事假8小時

		800元

		0元
　
　



		


		28日

		


		事假1.5小時

		150元

		




		


		29日

		


		事假8小時

		800元

		




		110年11月

		22日

		550元

		事假4.5小時

		450元

		100元



		111年3月
　

		1日

		700元
　

		病假1小時

		53元

		329元
　



		


		22日

		


		病假6小時

		318元



		




		111年6月

		24日

		842元

		事假8小時

		842元

		0元



		111年11月

		25日

		421元

		特休4小時

		0元

		421元



		111年12月

		22日

		105元

		事假1小時

		105元

		0元



		112年8月
　
　

		9日

		3500元
　
　

		病假8小時

		440元

		2180元
　
　



		


		15日

		


		病假8小時

		440元

		




		


		28日

		


		病假8小時

		440元

		




		112年9月
　

		11日

		1458元
　

		病假2小時

		110元

		468元
　



		


		21日

		


		事假8小時

		880元

		




		112年10月
　
　

		11日

		1751元
　
　

		病假8小時

		440元

		431元
　
　



		


		12日

		


		病假8小時

		440元

		




		


		13日

		


		病假8小時

		440元

		




		112年11月
　
　

		13日

		2042元
　
　

		病假8小時

		440元

		1162元
　
　



		


		20日

		


		病假4小時

		220元

		




		


		28日

		


		病假4小時

		220元

		




		合計　

		


		


		


		


		5241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75號

原      告  阮光山  

訴訟代理人  蘇義洲律師

            黃郁婷律師

            林育如律師

被      告  川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昱霆  



訴訟代理人  柯佾婷律師

            張家維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4,934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4,93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為：「1.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僱傭關係存在。2.被告應自民國113年3月15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35,000元，及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被告應自113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末日提繳700元至被告設立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4.被告應給付原告2,878,6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5.如獲勝訴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6.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嗣於訴訟中變更聲明為：「1.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僱傭關係存在。2.被告應自113年3月15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35,000元，及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被告應給付原告540,6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4.如獲勝訴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5.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等語，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且被告並未表示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之訴，茍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遭被告脅迫簽署文件，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為存在，為被告否認，則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是否仍繼續存在，即屬不明確，致使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及權利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為越南國人，自100年5月起受雇於被告，從事焊接工作。原告於113年3月11日告知主管「因越南家中有事情需要處理，預計於113年4月15日返回越南，並於113年4月29日回台灣，故需要請被告將護照返還予原告」，主管於當日以Line通知原告，老闆已同意原告暫時返國。詎料，主管於113年3月15日將上開LINE訊息收回，被告公司負責人更與仲介當場要求原告簽署不知內容之文件，原告雖請求將文件攜回觀看，但被告負責人與仲介卻脅迫原告當場簽立，否則不能離開，被告無奈之下只能被迫簽署。原告事後始知悉該文件為同意轉換雇主之書面，被告於113年3月18日填具相關申請表後，勞動部以113年4月2日勞動發事字第1131017410號函廢止原告之聘僱許可。

　㈡原告不熟識中文，被告公司負責人要求仲介與其配合，未讓原告了解文件之內容，脅迫原告簽署文件，否則不能離開現場，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兩造間轉換雇主之法律行為無效，被告公司負責人與仲介以原告未簽署文件不能離開之方式，使原告不得不簽署相關文件，已構成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之「脅迫」，原告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依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規定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縱認被告之行為未構成「脅迫」，原告無從了解文件內容及簽署該文件後之法律效果，又被迫簽署文件，簽署該文件非其原意，為不可歸責原告之意思表示之「表示錯誤」，原告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依民法第88條第1項本文規定，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

　㈢原告每月除基本薪資外，尚有經常性給付之獎金5,000元、餐費津貼1,500元。被告自108年5月起未足額給付加班費，另若員工有加班，當月會由加班費扣除300元餐費，此部分應返還原告，原告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4條、第32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499,199元。原告於113年度有特別休假19日未休，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請求被告給付補償工資22,173元。被告自始向原告誆稱，待最後一年再一次性給予等語，原告主張自100年5月至112年12月請假應先抵扣休假，休假均休畢，再以事、病假扣薪，故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請求被告給付薪資14,582元等語。為此，提起本件訴訟，確認兩造間僱傭契約存在，並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特休未休補償工資及薪資等語。

　㈣並聲明：

　1.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僱傭關係存在。

　2.被告應自113年3月15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35,000元，及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3.被告應給付原告540,6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4.如獲勝訴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5.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抗辯：

　㈠原告未提出任何事假資料，僅憑口頭請假方式，即要求被告准許15天事假，依勞工請假規則第7條及第10條，被告有權請原告提出相關證明文件，無義務立即准假。原告因不滿被告未立刻准假，主動提出終止兩造間之僱傭關係，被告請仲介翻譯，提供中越雙語版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之轉出文件供原告簽署，原告於簽署前已充分閱讀，完全了解文件內容，且簽署後自主離開，被告不曾對原告有任何詐欺、脅迫行為。原告提出「轉出要約之意思表示」，已充分了解「轉出」即是與被告終止僱傭關係，被告已為承諾之意思表示，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確定終止。

　㈡原告工作時間為上午8：00〜12：00、中間休息10分鐘即10：00〜10：10、中午午休時間12：00〜13：00、下午工作時間13：00〜17：00、中間休息10分鐘即15：00〜15：10。如因工作所需而延長工作時間，中間休息或食用晚餐時間為17：00〜17：30，17：30開始工作，直到21：00被告公司關門。原告提前30分鐘至1小時抵達被告公司，被告主管多次提醒原告，不要提早到達，因無法進行工作事項，非執行職務，不會計入工作時間，被告不給付薪資。108年5月至113年4月，原告每月延長工時較長，故一部分加班費列入薪資明細表，另一部分加班費給付現金，並由原告當場確認時數及金額後簽名按指印，被告並未短付加班費。另因被告設置「職工福利委員會」，且原告為職工，依規定須按月繳300元作為職工福利金，用於舉辦文康活動、社團活動、休閒旅遊，原告亦同意每月一部分加班費扣300元作為職工福利金。

　㈢兩造約定特別休假採行「曆年制」，依原告年資比例換算特休天數。原告任職至113年4月9日，113年1月1日起至113年5月7日有6.3天特別休假，原告已於113年1月29日休特別休假1小時、113年1月30日休特別休假1天，剩餘5.175天特別休假未休，被告已支付4.5天特休假未休之工資5,450元，故被告僅應再給付特休未休0.675天之補償工資787元。此外，若原告於每年度仍有特別休假未休完，被告會在核算年終獎金同時核算原告特別休假未休之天數並折換成現金，連同年終獎金放入紅包袋內一併發給原告。　　

　㈣原告主張被告違法扣薪部分：

　1.原告109年度享有特別休假15日，已於109年2月15日、109年9月26日休假，尚有13日特別休假未休，折換成現金為10,309元。原告於109年2月7日、109年2月14日各請病假1.5小時，於109年2月21日請事假8小時，原本應扣薪941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150元。原告於109年9月2日請事假8小時，原告主張109年9月被扣薪793元應予返還，為無理由。

　2.原告110年度享有特別休假16日，已於110年2月20日休特別休假1日，尚有15日特別休假未休，折換成現金為12,000元。原告於110年7月8日請事假8小時、110年7月28日請事假1.5小時、110年7月29日請事假8小時，原告主張110年7月被扣薪1,750元應予返還，為無理由。原告於110年11月22日請事假4.5小時，應扣薪450元而扣薪550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100元。

　3.原告111年度享有特別休假17日，已於111年11月25日休特別休假共0.5日，故尚有16.5日特別休假未休，折換成現金為13,895元。原告於111年3月1日請病假1小時，於111年3月22日請事假6小時，應扣薪684元而扣薪700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16元。原告於111年6月24日請事假8小時，原告主張111年6月被扣薪842元應予返還，為無理由。原告於111年11月25日下午請特別休假4小時，111年11月被扣薪421元，被告應予返還。原告於111年12月22日請事假1小時，原告主張111年12月被扣薪105元應予返還，為無理由。

　4.原告112年度享有特別休假18日，已於112年2月14日至112年2月18日休5日、112年2月21日下午休5日、112年3月15日休1日、112年4月18日下午休0.5日、112年4月19日至112年5月4日休11日，共計休假18日，被告於112年發年終獎金同時給付工資550元，原告應返還溢領之550元。原告於112年8月9日、112年8月15日、112年8月28日各請病假8小時，應扣薪2,640元而扣薪3,500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860元。原告於112年9月11日請病假2小時、112年9月21日請事假8小時，應扣薪990元而扣薪1,458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468元。原告於112年10月11日至112年10月13日請病假3日，應扣薪1,320元而扣薪1,751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431元。原告於112年11月13日請病假1日、112年11月20日下午請病假0.5日、112年11月28日下午請病假0.5日，應扣薪880元而扣薪2,042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1,162元。

　5.合計被告應再給付原告薪資3,058元等語。

　㈤並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益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為越南國人，自100年5月受雇於被告，從事焊接工作，於113年3月中旬告知主管，因越南家中有事情需要處理，預計於113年4月15日返回越南，於113年4月29日回臺灣，即請事假15日(自113年4月15日起至113年4月29日)，請被告將護照返還原告等語。

　㈡原告於113年3月15日在「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中越雙語版）」上簽名。

　㈢被告於113年3月18日填具相關申請表，勞動部以113年4月2日勞動發事字第1131017410號函廢止原告之聘僱許可。

　㈣原告主張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依民法第88條第1項本文之規定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或依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之規定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

　㈤原告112年3月前（含112年3月），月薪均依當年度基本工資，另每月獎金5000元及餐費津貼，113年以後基本薪資為35,000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依民法第88條第1項本文或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規定撤銷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是否合法？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是否存在？

　1.按私文書之真正，如他造當事人有爭執者，則舉證人應負證其真正之責；又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7條、第35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係以中越雙語版預先印製之文件，而原告於上開文件親自簽名並按捺指印，並於說明函關於因外國人工作不適任雙方協議轉出之說明欄位處另以越文書寫補充說明等情，此有被告提出中越雙語版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23頁，勞專調字卷第84頁)，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是以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既為原告親自簽名，依上開規定，自應推定前開文書為真正，原告主張沒有簽過說明函云云，自屬無據，並無可採。

　2.次按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民法第88條第1項、第9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依上開規定，表意人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惟主張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本件原告主張其係被脅迫，或意思表示錯誤，而簽署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云云，然為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原告自應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3.經查，證人李宣霈到庭結證稱：「…因為我到被告公司辦理相關業務，當時被告公司要引進一位外籍員工，所以我跟主管討論移工的問題。…當天下午我到被告公司的時候，原告看到我跟我說他要聲請返鄉度假，我沒有接到訊息，我看到現場的主管詢問是怎麼回事，當時現場主管有跟我說，原告有口頭跟主管請假，但是主管說要等老闆開完主管會議下週二再來決定是否給予原告時間可以返鄉度假，當時原告沒有完全聽懂，還特別請我轉達意思給原告了解。當時沒有講什麼原告就轉頭出去，差不多五六分鐘以後，原告再回頭進來辦公室，跟老闆的媽媽陳小姐提出要求拿取護照訂機票，當時陳小姐有跟原告說公司有說下週二開完主管會議再來決定是否給你要求的時間回去，不用急著現在訂機票，陳小姐怕原告聽不懂，還請我用越南語轉告原告。當時原告非常的不高興，就跟我說不管怎麼樣，也要回去。如果老闆不同意，他就終止僱用關係，要求轉出。當時陳小姐跟老闆問我說，原告說什麼，我還特別問，你確認要我你剛才講的話轉達給雇主知道嗎，原告說可以。所以我就把原告的話轉達給陳小姐和老闆。當時老闆在場，看這種情況就順他的意思，同意將原告轉出。我打電話回公司，把移工轉出資料EMAIL給被告公司，把資料印出來讓原告簽名。」等語(見本院卷第370、371頁)，參酌原告前於113年3月中旬，確曾以因越南家中有事情需要處理，口頭向被告主管請事假15日(自113年4月15日起至113年4月29日)，預計返回越南乙事【見不爭執事項㈠ 】，核與證人李宣霈證述於上開時、地，協助兩造翻譯溝通之事由相符。再者，原告簽立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均係中越雙語版，且原告尚在說明函關於因外國人工作不適任雙方協議轉出之說明欄位處另以越文書寫補充說明「因為我爸爸生病想請假，但公司不同意，所以申請轉出」等字句，足證原告知曉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之內容，且經證人李宣霈協調翻譯說明後，猶執意簽署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與原告主張在不知內容之說明函等文件簽名云云，顯有不符，自難認原告係因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被脅迫而簽署上開文件。另原告雖以其曾與證人李宣霈交往分手，及證人為被告之移工仲介，證述有偏頗被告，不足採信云云。惟查，證人李宣霈為被告辦理其他移工工作業務，而在場協助兩造翻譯協調，且其證述核與原告欲請事假返回越南，未獲被告立即准許後，自行簽立中越雙語版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等事實相符，況證人亦具結證述以擔保其證詞之真正，實無甘冒偽證罪之風險而虛捏證詞為不利原告證述之必要，是認證人所為前開證述，自堪採信。此外，原告並未另行提出其他可證其所為同意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係遭脅迫或意思表示錯誤之證據，是依前開事證，尚不足以認定原告係遭脅迫或意思表示錯誤，而為同意轉換雇主之意思表示。

　4.再按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之終止權屬形成權，於勞工行使其權利時即發生形成之效力，不必得雇主之同意（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號判決意旨、109年度台上字第2922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兩造既於原告簽立說明函及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時即113年3月15日，雙方同意原告轉換雇主，兩造間勞動契約終止之合意，則自斯時起兩造之僱傭關係因合意終止而消滅，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及依勞動契約請求被告應自113年3月15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35,000元，及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32條之1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499,199元，有無理由？

　　原告主張108年5月起至113年4月期間，依被告提供出勤打卡記錄上下班時間，以每日工作時間8小時，加上中午休息時間1時，自原告打卡上班時間起算，工作超過上開工作時間及午休時間外，其餘至原告打卡下班時間，應屬加班時間，被告應依附件一加班費計算明細表所示(見本院卷第255-314頁)，給付原告短少之加班費499,199元等語，並引用被告之出勤打卡資料為證(見勞專調字卷第131-148頁、本院卷第229-245頁)，惟被告否認。

　1.經查，被告就所屬員工規範之工作時間為8時至12時及13時至17時，期間上、下午各休息10分(即10時至10時10分、15時至15時10分)，中午12時至13時為午休時間。如有延長工作時間，則自17時30分起至21時(即被告關門)期間，另17時至17時30分為休息或用餐時間。又原告受雇於被告，從事焊接工作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本院卷第439頁)，由此可知，原告應依上開時間服勞務，且延長工時之工作時間應自17時30分起算。

　2.原告雖主張應依附件一所示打卡上班時間起算，工作超過8小時工作時間及1小時午休時間外，其餘至原告打卡下班時間，均屬加班時間云云。經查，依原告出勤打卡資料顯示，原告常於8時前之6、7時期間到勤打卡，然原告於8時前提早抵達被告公司期間，被告公司之動力電源尚未開通機台，原告顯無法執行焊接工作。再者，原告係經常性於上開時間提早打卡，然經詢問原告提早打卡出勤期間，從事何項具體工作內容時表示：「我要負責的工作有很多，我不記得我當時做什麼事情，有時候我要修理壞掉的機械。」等語，並提出工作敘述表為證(見本院卷第445頁)。惟查，依前開工作敘述表所載工作進度跟催、產銷會議、製程異常改善(教育訓練)、新工法試作、新產品開發等事項，均需其他員工參與，方得執行該項業務，是原告於其他員工未上班前(即8時前)，顯無法從事上開業務。又原告主張機械修繕業務，依工作敘述表記載關於設備保養修繕，係每週複檢各單位保養狀況，亦非經常性之業務，足證原告提早於6、7時到勤打卡，實與提供勞務無關，而係原告基於自身因素考量而提早於8時前抵達被告公司，並逕為打卡到勤，則原告於8時前之到勤打卡期間，自難推定原告於前開期間確有執行職務，且經被告同意而服勞務之事實。是以，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8時前提早出勤期間之延長工時加給工資，及以打卡到勤起算上班時間，扣減工作時間8小時及午休1小時之時間，其餘至原告打卡下班時間方式，計算加班時數云云，均屬無據，並無可採。故原告工作期間之延長工時，於平日工作時間，仍應依自17時30分起核計延長工時之時數，堪以認定。

　3.按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⑴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⑵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2項、第36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39條定有明文。經查，自108年5月起至113年3月15日勞動契約終止時，依出勤打卡資料計算原告每月加班時數如附表一所示，依前開規定，原告合計得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為395,573元，惟被告實際給付原告前開期間之加班費總額(即薪資明細表所載加班費數額加上薪資領現簽收簿記載之現金數額)已逾原告得請求之加班費，且前開給付數額亦包含原告主張被告每月自加班費不當扣減之300元福利金，此有被告提出之工資清冊、薪資明細表、薪資領現簽收簿在卷可參(見勞專調字卷第123-129頁，本院卷第145-159、215-225頁)。基此，原告以被告短付加班費為由，依勞基法第24條、第32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499,199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原告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前段請求被告給付應休未休之補償工資26,841元，有無理由？

　1.復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㈠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㈡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㈢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㈣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㈤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㈥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23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同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105年12月21日修正後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本文、第5項、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每年係指勞工每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後，即應享有一定日數之特別休假，不因年度中終止勞動契約而影響其權益。次按依本法第38條第1項規定給予之特別休假日數，勞工得於勞雇雙方協商之以勞工受僱當日起算，每1週年之期間內，行使特別休假權利；本法第38條第4項所定年度終結，為前條第2項期間屆滿之日；本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㈡前目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2項第1款、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1目、第2目亦分有明文。又事業單位如為配合出勤管理，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2項規定與勞工協商約定依曆年制、會計年度分段給假，尚無不可，惟於檢視是否符合法令時，「各時點」雇主給予之特別休假日數，仍不得低於以「到職日起算」依法所應給予之日數（勞動部108年6月21日勞動條2字第1080130702號函參照），亦即無論勞雇雙方所約定特別休假之方式係週年制、曆年制抑或會計年度，若勞工於約定給假年度中終止契約，均應改以「到職日起算」依法所應給予之日數，以確保特別休假日數不低於勞基法所定之基準。是以，被告雖抗辯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於特別休假約定係採曆年制云云，然系爭勞動契約係於給假年度中終止，揆諸前開說明，應改以週年制方式計算終止勞動契約當年度特別休假日數，以確保特別休假日數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之基準，亦較符合上開獎勵勞工並使期能調劑身心等之立法旨趣。

　2.本件原告主張113年度應有19日特別休假，且均未休假，以每日1,167元工資計算，被告應給付原告22,173元補償工資云云(見本院卷第437頁)。經查，兩造間勞動契約期間為100年5月7日起至113年3月15日止，業經認定如上，則原告之工作年資為12年10月又8日，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6款規定，原告於113年度終止勞動契約時，依週年制計算應有18日特別休假。又原告於113年1月29日及同月30日，已分別請特別休假1小時及1日，且被告曾於113年4月間核算特別休假未休之補償工資5,250元匯入原告京城銀行薪資帳戶，此有被告提出113年1月份外勞加班時間表、113年4月份薪資表(見本院卷第159、245頁)在卷可稽。又依被告提出113年1月份外勞加班時間表顯示，原告於該月份合計請假47小時，而依原告113年1月份關於請假扣薪之時數為38小時(見本院卷第159頁)，足見被告抗辯原告於113年1月間已請1日又1小時之特別休假，堪信為真。據此計算，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折算工資為19,693元【(計算式：1167×（18－1－1/8）＝19693，元以下四捨五入】，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㈣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請求被告給付違法扣款之工資14,582元，有無理由？

　1.原告主張被告未依勞基法規定給予應有之特別休假，自始向其誆稱，待最後一年再一次性給予特別休假云云，故原告自100年5月至112年12月請假應先抵扣休假，待特別休假休畢，再請事、病假扣薪，是以被告應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返還附表二所示期間之扣薪，合計14,582元云云，為被告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

　2.經查，依兩造簽立中越雙語版之勞動契約第8條、第9條即載明約定，關於休假、特別休假、病假之請假日數及工資給付之計算方式，且依原告在職期間除穿插申請事、病假外，亦有申請特別休假之事實，此有中越雙語版勞動契約、請假卡在卷可佐(見勞專調卷第116頁、本院卷第249頁)，參酌原告亦自陳：「有時候跟主管說請病假，或請假去看診，有時候我會拿證明給主管看，我也會請年假，沒有扣年假而扣薪水。」等語，足證原告係依其是否罹患疾病或其他請假事由，而申請不同假別。是認原告主張被告未給予特別休假，誆稱最後一年一次給予特別休假云云，顯無上開客觀事實不符，自無可信。再者，勞工因婚、喪、疾病、特別休假、或因有事故必須親自處理者，得依其客觀具體事由及需求，決定請假之假別，而雇主僅得依勞基法及勞工請假規則審查勞工請假事由是否屬實及合理正當，勞資雙方並無於勞工請假後，片面更正假別之權利。是原告主張附表二所示事、病假應變更假別為特別休假云云，依法無據，實無可採。

　3.再按勞基法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普通傷病假一年內未超過三十日部分，工資折半發給；勞工因有事故必須親自處理者，得請事假，一年內合計不得超過十四日。事假期間不給工資，勞基法第39條、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第3項、第7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附表二所示時間，分別請有病假、事假、特別休假，依前開規定，關於特別休假部分被告仍應給付全額工資，不得扣薪；病假部分則折半發給工資；事假部分則扣減請假期間之全額工資，據此計算，被告就原告於附表二所示期間，請假之假別及時數，合計溢扣原告工資5,241元(詳見附表二)。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溢扣工資5,241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4.被告另抗辯原告112年度之特別休假均已休畢，被告誤算尚有0.625日，而在112年發年終獎金時併給予特別休假未假工資550元，原告請求被告短付工資應扣減溢領工資550元云云，並提出年終獎金明細表為證(見本院卷第247頁)。經查，前開年終獎金明細表為被告自行製作之表格文件，並無原告簽收字樣，且原告亦否認該文書之真正(見本院卷第125頁)。此外，被告亦未提出其他足資證明原告有收受款項之證明，則被告抗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數額，應扣減溢領之550元云云，洵屬無據，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兩造間勞動契約於113年3月15日合法終止，原告

　　請求⑴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及⑵被告應自113年3月15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35,000元，及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另原告依勞動契約存續期間及勞基法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補償金19,693元、不當扣薪之工資5,241元，共計24,934元，依法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要屬無據。從而，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4,93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末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屬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如主文第4項後段所示之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分之假執行聲請，因原告敗訴而失其附麗，一併駁回之。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田幸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幸萱

 

附表一

年月 當月工資 平均每小時工資 平均每小時工資(元以下四捨五入) 平日加班2小時內之時數 平日加班逾2小時內之時數 休息日加班2小時內之時數 休息日加班2至8小時內之時數 休息日加班逾8小時之時數 平日加班費（時薪x加班2小時內之時數x4/3） 平日加班費（時薪x加班逾2小時之時數x5/3） 休息日2小時內加班費（時薪x時數x4/3） 休息日2至8小時加斑費（時薪x時數x5/3） 休息日逾8小時加班費（時薪x時數x8/3） 應領加班費 已領加班費(薪資單所載) 已領加班費(簽收簿所載實領金額) 108年5月 29480 122.8333 123 4 2 　 　 　 656 410 　 　 　 1066 6192 10407 108年6月 29600 123.3333 123 4 2 　 　 　 656 410 　 　 　 1066 5934 12017 108年7月 29480 122.8333 123 8 4 　 　 　 1312 820 　 　 　 2132 6708 11051 108年8月 29520 123 123 4 2 　 　 　 656 410 　 　 　 1066 6192 10890 108年9月 29560 123.1667 123 2 1 　 　 　 328 205 　 　 　 533 5096 8636 108年10月 29400 122.5 123 0 0 　 　 　 0 0 　 　 　 0 2580 1954 108年11月 29520 123 123 0 0 　 　 　 0 0 　 　 　 0 3419 3162 108年12月 29520 123 123 0 0 　 　 　 0 0 　 　 　 0 5676 7589 109年1月 30220 125.9167 126 0 0 　 　 　 0 0 　 　 　 0 3791 3850 109年2月 30220 125.9167 126 0 0 　 　 　 0 0 　 　 　 0 4256 5344 109年3月 30260 126.0833 126 0 0 　 　 　 0 0 　 　 　 0 6650 11320 109年4月 30180 125.75 126 10 5 　 　 　 1680 1050 　 　 　 2730 6384 12233 109年5月 30300 126.25 126 8 4 　 　 　 1344 840 　 　 　 2184 6650 11818 109年6月 30060 125.25 125 2 1 　 　 　 333 208 　 　 　 542 5520 10573 109年7月 30180 125.75 126 0 0 　 　 　 0 0 　 　 　 0 3458 3601 109年8月 30300 126.25 126 0 0 　 　 　 0 0 　 　 　 0 6384 9992 109年9月 30140 125.5833 126 0 0 　 　 　 0 0 　 　 　 0 4256 3601 109年10月 30200 125.8333 126 0 0 　 　 　 0 0 　 　 　 0 　 6838 109年11月 30220 125.9167 126 0 0 　 　 　 0 0 　 　 　 0 6650 10490 109年12月 30180 125.75 126 0 0 　 　 　 0 0 　 　 　 0 6650 8996 110年1月 30500 127.0833 127 36 38 6 18 　 6096 8043 1016 3810 　 18965 5628 9052 110年2月 30220 125.9167 126 22 18 2 6 　 3696 3780 336 1260 　 9072 3216 3374 110年3月 31510 131.2917 131 44 36.5 8 20 　 7685 7969 1397 4367 　 21419 7332 9136 110年4月 30380 126.5833 127 38 33.5 8 24 　 6435 7091 1355 5080 　 19960 6164 9386 110年5月 30500 127.0833 127 40 26.5 8 24 　 6773 5609 1355 5080 　 18817 6700 8301 110年6月 30880 128.6667 129 38 19.5 6 14 　 6536 4193 1032 3010 　 14771 5896 5295 110年7月 30420 126.75 127 40 21.5 10 29 　 6773 4551 1693 6138 　 19156 6700 9084 110年8月 30420 126.75 127 46 29.5 8 22 　 7789 6244 1355 4657 　 20045 6968 8301 110年9月 30300 126.25 126 40 30 6 16 　 6720 6300 1008 3360 　 17388 6164 7382 110年10月 30500 127.0833 127 40 31 4 10 　 6773 6562 677 2117 　 16129 6432 8551 110年11月 30380 126.5833 127 44 26 8 22 　 7451 5503 1355 4657 　 18965 6968 7716 110年12月 30380 126.5833 127 42 28 10 20 　 7112 5927 1693 4233 　 18965 6968 7716 111年1月 31710 132.125 132 36 23 6 18 3 6336 5060 1056 3960 1056 17468 5922 5596 111年2月 31510 131.2917 131 28 14 6 16 　 4891 3057 1048 3493 　 12489 4794 4980 111年3月 31670 131.9583 132 42 21 8 24 　 7392 4620 1408 5280 　 18700 7332 7796 111年4月 31670 131.9583 132 36 24 10 23 　 6336 5280 1760 5060 　 18436 6486 7972 111年5月 31710 132.125 132 20.5 14 2 4 　 3608 3080 352 880 　 7920 3243 2868 111年6月 31630 131.7917 132 24 12.5 2 6 　 4224 2750 352 1320 　 8646 3384 2780 111年7月 31750 132.2917 132 38 21.5 8 18 　 6688 4730 1408 3960 　 16786 6768 6828 111年8月 31630 131.7917 132 18 9.5 2 3 　 3168 2090 352 660 　 6270 2820 1900 111年9月 31630 131.7917 132 2 1 　 　 　 352 220 0 0 　 572 282 176 111年10月 31750 132.2917 132 20 10 2 6 　 3520 2200 352 1320 　 7392 3102 2516 111年11月 31750 132.2917 132 10 5 　 　 　 1760 1100 0 0 　 2860 1410 404 111年12月 31670 131.9583 132 26 13 2 4 　 4576 2860 352 880 　 8668 3948 2692 112年1月 32660 136.0833 136 8 4 　 　 　 1451 907 0 0 　 2357 1184 436 112年2月 32660 136.0833 136 13 6 2 　 　 2357 1360 363 0 　 4080 2294 804 112年3月 32780 136.5833 137 26 13 4 8 　 4749 2968 731 1827 　 10275 4440 3564 112年4月 29950 124.7917 125 4 2 2 1 　 667 417 333 208 　 1625 1036 68 112年5月 34800 145 145 18.5 9 8 15 　 3577 2175 1547 3625 　 10923 9630 0 112年6月 35000 145.8333 146 20 10 2 4 　 3893 2433 389 973 　 7689 6680 0 112年7月 35000 145.8333 146 0 　 　 　 　 0 0 0 0 　 0 98 0 112年8月 35000 145.8333 146 2 1 　 　 　 389 243 0 0 　 633 733 0 112年9月 35000 145.8333 146 4 2 　 　 　 779 487 0 0 　 1265 1269 0 112年10月 35000 145.8333 146 8.5 3 　 　 　 1655 730 0 0 　 2385 2294 0 112年11月 35000 145.8333 146 0.5 　 　 　 　 97 0 0 0 　 97 195 0 112年12月 35000 145.8333 146 0 　 　 　 　 0 0 0 0 　 0 0 0 113年1月 35000 145.8333 146 0 　 　 　 　 0 0 0 0 　 0 0 0 113年2月 35000 145.8333 146 0 　 　 　 　 0 0 0 0 　 0 0 0 113年3月 35000 145.8333 146 12 3 　 　 　 2336 730 0 0 　 3066 3806 0 113年4月 35000 145.8333 146 0 　 　 　 　 0 0 0 0 　 0 0 0 合計 　 　 　 　 　 　 　 　 　 　 　 　 　 395573 260732 309036                　 569768 

 

附表二　　　　　　　　　

年月 日 原告主張當月短付工資數額 原告請假類別及時數 應扣工資數額 當月被告短付工資數額 109年2月 　 　 7日 1091元 　 　 病假1.5小時 74元 150元 　 　  14日  病假1.5小時 74元   21日  事假8小時 793元  109年9月 2日 793元　 事假8小時 793元 0元 110年7月 　 　 8日 1750元 　 　 事假8小時 800元 0元 　 　  28日  事假1.5小時 150元   29日  事假8小時 800元  110年11月 22日 550元 事假4.5小時 450元 100元 111年3月 　 1日 700元 　 病假1小時 53元 329元 　  22日  病假6小時 318元   111年6月 24日 842元 事假8小時 842元 0元 111年11月 25日 421元 特休4小時 0元 421元 111年12月 22日 105元 事假1小時 105元 0元 112年8月 　 　 9日 3500元 　 　 病假8小時 440元 2180元 　 　  15日  病假8小時 440元   28日  病假8小時 440元  112年9月 　 11日 1458元 　 病假2小時 110元 468元 　  21日  事假8小時 880元  112年10月 　 　 11日 1751元 　 　 病假8小時 440元 431元 　 　  12日  病假8小時 440元   13日  病假8小時 440元  112年11月 　 　 13日 2042元 　 　 病假8小時 440元 1162元 　 　  20日  病假4小時 220元   28日  病假4小時 220元  合計　     5241元 

 



